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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文誌》是由甲必丹研究院發行。甲必丹研究院是對於海事歷史與海洋

文化的私人研究單位，由姚開陽先生主持。本刊刊登的論文都是姚開陽先生歷

年來所撰寫，範圍包括海商殖民史、海軍史與海盜史、沈船與水下文化資產、

港市歷史、海事文化、海洋遊憩、博物館展示與主題體驗、人物傳記等領域。 

本期刊登兩篇論文及一篇書評，第一篇是〈西班牙算是海商國家嗎？比較

荷蘭與西班牙在十七世紀商業行為的差異〉，本文曾於 2025年 11月 30日在

《基隆學研討會》中發表。第二篇是〈從海事歷史角度再探廣丙艦及其澎湖沉

沒事件〉，本論文發表於 2024.09出版之《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 69期。第三

篇是書評《中國戰史大辭典—兵器之部》，發表於 1997.06出版之《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7期。 

曾刊登於期刊的論文因各刊要求的體例不同，故在彙編時會出現不統一的

現象，考慮到重新調整太過費時，而且可能偏離期刊原刊登時的風貌，故不予

更改，仍依各期刊的體例呈現，尚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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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算是海商國家嗎？ 

比較荷蘭與西班牙在十七世紀商業行為的差異 

姚開陽 

 

摘要 

地理大發現時代先發的幾個國家中，西班牙與荷蘭兩國都曾於十七世紀在

臺灣留下治理的痕跡，各種研究成果相對較多，尤其 2025年時值荷、西開始治

台四百周年的時間點之間，更是成為顯學。 

今年基隆的論壇，西班牙統治時代顯然是主要議題之一。人們常把地理大

發現時代所有「西船東來」的國家視為「海商國家」，並且將荷蘭與西班牙相提

並論，這可能是一種刻板印象，事實並非如此，西班牙是否能被視為海商國

家，存在相當大的討論空間。 

本文試圖從各種文獻與面向去證明，西班牙其實不能算是一個海商國家，

至少不是像荷蘭東印度公司那樣的重商主義典型。因此吾人對於西班牙人在雞

籠的歷史，不宜有過度的浪漫想像。 

關鍵詞：海商、西班牙、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大航海時代 

 

 
本論文於 2025年 11月 30日舉行之《基隆學研討會》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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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每當提到西班牙人統治北臺灣的時代，人們常想像西班牙大帆船（ G    o ）

川流不息地攜帶巨量白銀進入雞籠港貿易。事實上這種千帆來市（、萬商雲集的壯

觀場面可能從來就不存在，因為無論西班牙帝國的政策法令與觀念，或臺灣雞籠

的天然客觀條件，都不可能讓這種現象發生。 

我們不能說西班牙完全沒有貿易，事實上西班牙早年的政策與組織的確冠有

貿易之名，但後來頒布的法令與實際行動卻與貿易背道而馳。若檢視西班牙人所

謂的（ 貿易」（，其實更像是（ 採購」（，當然若採採購視為廣的的貿易，西班牙或可

勉強稱為 海商國家」，但絕非像荷蘭人那樣。真正的貿易是有買有賣、互通有

無，並有計畫的從當中獲利，當年的西班牙人顯然不是這種思維。 

這不是根據直覺判斷，而是需要以文獻為證據，並用邏輯來分析，這是本論

文希望達成的研究成果。 

二、 西班牙的貿易政策 

西班牙早年的海外貿易政策，可參考賽維亞大學 U  v r         S v    ）

教授曼努埃拉·克里斯蒂娜·加西亞·貝納爾 M         r       G r í  B r   ）的

論文”L   o í        E   ń  E  E   o  r  o  o  S   Do    o  U  r   r o o ” 西

班牙對海外殖民之貿易政策）。1 

西班牙早在 1503年就在賽維亞成立商務局             o  r    ío ），做為

皇室代理人替皇帝執行壟斷貿易的業務，以法規掌握 印地亞斯航線」   rr r  

   I     ），即所有與美洲殖民地的貿易與交通。貝納爾的論文對西班牙各殖民

地貿易體制與經濟效應有很詳細的敘述，但主要呈現出用管制與壟斷的行政手

段來處理商業貿易事務的不足，造成障礙重重、走私猖獗、效率低下，並且因

為經濟的委靡不振，讓國家陷入沒落及落後，以及讓殖民地的經濟超越母國，

與宗主國的貿易壟斷產生裂痕，種下十九世紀紛紛獨立的遠因。2可見西班牙徒

有 貿易」之名，但卻是政治主導經濟，而非像荷蘭人一樣的資本主的純商業

 
1 M         r       G r    B r   ，〈西班牙對海外殖民之貿易政策〉，《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

時期臺灣相關文獻及圖像論文集》(臺北：2006.10)，頁 57-86。 
2 同上，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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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 

如果從東亞的視角，西班牙人開闢太平洋航線與菲律賓殖民地，與 1494年

教皇主導西葡訂定的《托德西利亞斯條約》 Tr    o    Tor        ），限制西班

牙往東發展有關，而且西班牙自美洲回航母國的商船亦有遭遇葡萄牙人搶劫的

風險。 

根據全漢昇的論文〈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稱，起初菲律賓

群島與新西班牙 今墨西哥）的貿易，是在於促進群島的殖民地發展，因為他

們認為可以利用這些地方來成為遠東教會的根據地，並為西班牙帝國進行深入

的控制。事實上證明，航行於麥哲倫海峽 E  r   o    M g       , 繞過南美洲

南端，荷恩角以北一條內陸的航道）是相當危險及困難的，因此唯有透過新西

班牙，才能建立溝通帝國與菲律賓群島之間更短及更安全的航線。3 

著名的 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加雷翁帆船貿易」 M             o G    o  

Tr   ）航線因此出現，滿載美洲白銀的大帆船從阿卡普爾科出發，乘赤道洋流

來到馬尼拉，在與華人商船交易完絲綢後再乘黑潮北上，到日本北方 約北緯

38度）右轉接北太平洋暖流跨越太平洋，再利用北美洲西岸的加利福尼亞冷流

南下回到阿卡普爾科卸貨，透過 600公里的陸路轉運到另一端的韋拉克魯茲

 V r  r z），就能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有如後來巴拿馬運河的功能。 

這樣的太平洋貿易系統為西班牙人所獨享，它開始於 1571年馬尼拉建城之

後，但不久腓立二世就在 1593年發布對貿易的禁制令，限制到遠東的船隻與載

運白銀的數量，東亞貿易大部分時間都是處在這個禁制令之下，即使 1593年之

前短短的 20年也非國家行為而是自主放任模式的貿易。 

其次與荷蘭、葡萄牙人由西向東航行採購香料的方向不同，西班牙人是從

美洲西岸向西跨越太平洋來到東亞，他們能攜帶的商品主要是白銀，交易的商

品主要是中國的絲綢。白銀受到禁令管制後，能交易的絲綢就有限，於是產生

走私行為。 

三、 公司與帝國 

荷蘭與西班牙最大的差異在於，荷蘭人在東亞是由一家 公司」VO 在經

 
3 全漢昇，〈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7本 2

分 (1986/06)，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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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而不像西班牙是由帝國與皇室主導，既然是公司經營，為股東爭取最大獲

利就成為 VO 的最高原則，西班牙則是由皇室主導，如果皇帝對賺錢沒有興

趣而把傳教放在貿易之上，就成為國家政策而不需對誰負責。 

哥倫布  r   oforo  o o  o, 1451-1506）向西航行的目的，一開始可能跟

葡萄牙人一樣，都是想要到印度買更便宜的香料，但是哥倫布終究未能抵達東

亞，卻到了擁有全球最大銀礦的美洲。當巨量的銀幣跨越太平洋被運到東亞來

時，西班牙與荷蘭的不同之處就可看出：荷蘭是海商、西班牙是買主，西班牙

人買中國絲綢不是為了轉賣圖利而是自己享用，由於西班牙人擁有看似花不完

的銀子，會產生這種想法也很自然。 

雖然研究西班牙美洲與太平洋歷史經常會提到 貿易」一辭，但西班牙人

的貿易與荷蘭人的貿易卻大不相同。西班牙人的出口脫離不了 貴金屬」即黃

金與白銀，進口的則有中國絲綢與少數的瓷器及香料，看起來更像是 採購」

而不是 交易」，因為貴金屬並非一般貨物而是具有貨幣的性質。（ 採購」當然

可視為廣的的 貿易」，但畢竟與 VO 那種 貿易」不可同日而語。而且無論

放任自主時期或禁令下的走私行為就算是一種 貿易」，因非國家或皇帝的政

策，也很難因此稱西班牙是一個 海商國家」。 

其次西班牙當局的重點是維持殖民地的生存，所以透過各種手段來限制不

同殖民地之間的競爭，降低了商人的動機。當局並且採重心放在從殖民地徵稅

而不是從貿易中獲利。因此，儘管我們常把西班牙與荷蘭相提並論，但西班牙

在地理大發現時代 海商」的濃度到底有多少，令人懷疑。 

因此西班牙人在各地的據點，很難用荷蘭商館的角度來衡量，在美洲的幾

個總督區更像是殖民地，為了帝國的尊嚴而不是商業目的而存在，如此新西班

牙副王管轄下的馬尼拉或雞籠就更不可能是商館的概念了。如果是商館，理論

上賬冊就會出現採購的金額，獲利也要入帳，並計算盈虧。但當時無論新西班

牙對馬尼拉，或馬尼拉對雞籠，都是所謂 援助」  o orro）的觀念，即提供所

有的開支包括薪資、糧食、服裝、武器、火藥、建材等，完全沒有採購商品的

科目，也沒有銷售的入帳，更無盈虧的紀錄。4 

 
4 So orro在西班牙文為慰問救濟之意。當年馬尼拉對雞籠一年兩次船期的補給，名的為 馬尼

拉救濟」 So orro    M     ），其性質與國軍運補金馬外島並無不同，所有裝載的現金與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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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真真的《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中即可看出，賬冊中絕大部

份是薪資，然後是補給品 譬如醃豬肉）、裝備、修船與房舍建築等，以及採購

送給他國國王 譬如柬埔寨）或官員的禮品。賬冊中雖然有 布料」的運費與

稅金收入，但那些都是來自華人商船所繳的規費，完全看不到官方的貿易行

為。5換做現代的會計術語，西班牙船運來東亞的銀幣都屬於人事業務費用的

 經常門」，而沒有用於投資採購的 資本門」，要如何產生貿易？ 

這就像早年國軍運補金門馬祖，登陸艦裝滿駐軍需要的薪資、糧食、服

裝、武器、火藥、建材，與西班牙的 援助」如出一輒，我們不可能把國軍運

補外島的行為稱作貿易，又怎能把西班牙的  o orro視為  r   ？ 

這當中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二任雞籠長官胡安·德·阿卡拉佐 J    

       r zo ）在 1629年 8月才上任就馬不停蹄地趕往福州拜會總督，尋求與

中國貿易的機會，這似乎表示西班牙政府還是很重視貿易，不過這可能是他個

人的想法，因為在 1627年馬尼拉計劃攻打荷蘭人的大員時，阿卡拉佐率領的兩

艘槳帆船 S     go號與 Do  F     號意外被風吹到澎湖，受到當地明朝守軍的

友好接待，這讓阿卡拉佐產生一些錯覺，以為可以與中國建立某種關係，在他

上任雞籠長官之後就積極推動，但這並不符合大明帝國的基本國策，所以最後

無疾而終。值得注意的是，阿卡拉佐想要與中國建立的 某種關係」，是否一定

包括貿易關係必須要有證據，而不是想當然耳的推論。 

馬尼拉總督也的確曾討論過貿易的事情，但主要著眼於吸引華人商船來馬

尼拉，而這些華人運來的絲綢等商品銷售的對象就是這些官員。貿易雖然存

在，但並非政府行為，數量也十分有限。而且西班牙人除了白銀，還有什麼產

品可以賣給東亞國家？其實西班牙的角色與日本很類似，都是輸出白銀採購絲

綢，如果當時的日本不被稱為 海商國家」，為何西班牙能被稱為 海商國

家」？ 

西班牙殖民地因貿易問題所產生的矛盾，由道明會士提出具批判性的論述

可以看出： 

 
物都是做為費用支出，不得用來採購商品交易。 

5 方真真，《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 臺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 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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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福島（艾爾摩莎，指臺灣）、摩鹿加和大港等地的指揮官，如

何能夠不違反忠誠誓言或王命而從事貿易活動？」這背後的問題

在於，當地長官也同樣負責司法，故而理當不得從事貿易活動。6 

如果是海商思維，西班牙應該會像英國一樣，追隨荷蘭到處設商館，就像

在萬丹或平戶那樣，但顯然沒有，可見西班牙人在東亞並沒有把貿易當成要

務。如果雞籠是商館的角色，以其績效在商言商，早就沒有存在的價值，能拖

到 1642年，只能以非商業目的的理由來解釋。 

有別於荷蘭是經過海商到殖民的過程，馬尼拉與雞籠可能一開始就被西班

牙視為殖民地，這一點從西班牙高層在出兵臺灣之前所做的論證中可以看出，

大部分篇幅在討論統治的合理性，王室官員、殖民者團體與教會人士的權利與

責任，與原住民的應對原則，甚少討論雞籠的貿易效益，顯然主要是 殖民」

而非 海商」的思維。7 

此外，根據碧兒姬．特倫─威納 B rg   Tr    -W r  r）在《馬尼拉的誕

生：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中國、日本的交會》中的〈終章〉所言，在 1571年到

1644年之間，西班牙、中國和日本在馬尼拉相遇。三者的交流對於型塑各方政

治與經濟的發展，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國需要白銀、日本人對中國的絹絲有

興趣，而西班牙人則必須在距離廣大帝國幾千哩之遙的地方，維持這個殖民

地。這些基礎建構起以馬尼拉為中心的三邊關係。8由此可見西班牙人的思維與

荷蘭人是極不相同的。 

四、 法令限制 

西班牙本身的法令也限制了東亞貿易的發展。根據《印地亞斯法典》 D  

L         o  R   o         I     ），當時每年只允許兩艘船自阿卡普爾科開往馬

尼拉，而且限重 300噸：（  

 
6 鮑曉鷗 Jo é E g   o Bor o）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台灣經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

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復興》，頁 248。 
7 同上註，頁 67-91。 

8 碧兒姬．特倫．威納 B rg   Tr    -W r  r），《馬尼拉的誕生：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中國、

日本的交會》 新北衛城出版，2022），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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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號法律。經申報許可，每年有兩艘船可以從新西班牙前往

菲律賓。1593 年 1 月 22 日，腓立二世在那裡。1604 年 12 月

31 日，腓立三世在巴利亞多利德。每年從新西班牙到菲律賓的船

隻不得超過兩艘，重量不超過 300 噸，其中救援人員和彈藥，並

獲得許可，為此將有三艘船，其中一艘將在阿卡普爾科港繼續準

備，而兩艘船將啟程，為了安全起見，那些代表我們的皇家財政

部，確保海岸從貨運中扣除，每年從新西班牙拿走的不超過二十

五萬比索，以及其他拿走的東西。丟失，並由第三方、分庭、法

官和投訴人。我們命令菲律賓總督抵達港口後立即探視他們，並

執行判決。9 

 

S          L  ro      g o    

 o     orá  o . 
      //  v . or o         . o /o     -

     o  / or o -        /r  o      - -  -

   -     -  - o -r   o -  -   -      -

   r  -j-  -  r    -1681-        -

   r   r- -       r- or-  r o -  - z -4-

4244442 

法典並且規定只能從墨西哥攜

帶 50萬披索去菲律賓，而且這 50

萬披索除了補給之外，還包括許多

其他項目如下列的範圍。這表示實

際金額不高，而且與貿易無關： 

第九號法律。可以從新西班牙收回

的五十萬比索包括該法律所規定的

內容。1606 年 8 月 19 日在聖洛倫

索也是如此。我們宣布，從新西班

牙的許可必須有五十萬比索進入到

菲律賓，其中包括遺產、餽贈、慈

善基金和加工過的銀製品，以及所

有其他物品。都要被計算在內毫無

保留；但下列法律規定的（太平洋

海上）海員工資除外。10 

不僅如此，為了維持菲律賓殖民地的生存，西班牙皇室還禁止新西班牙與

 
9 L   xv. ,    L         o  R   o         I     . 
10 L    x. ,    L         o  R   o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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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兩個美洲殖民地的商人與中國直接貿易與在馬尼拉開設商館。這些禁令除

了維持西班牙本身的經濟之外，也是馬尼拉商人為了壟斷太平洋貿易利益所做

出排除競爭的手段。當時葡萄牙人也很羨慕太平洋貿易的獲利，1590年曾自澳

門派出一艘船，跨越太平洋來到阿卡普爾科，想要避開馬尼拉商人的壟斷直接

進行絲綢貿易，但被墨西哥當局判定為非法走私。11如果連西班牙自己的殖民

地都被排除，葡萄牙人想要分杯羹就更不可能了 當時葡西還是伊比利亞聯盟

共主時代），可見當局為了維持馬尼拉殖民地的生存無所不用其極。不過由此推

斷太平洋絲綢貿易應該是十分有利可圖的，而且走私是存在的，只是比例多寡

的問題。 

根據當時的制度，外派的官員卸任時被允許攜帶一定數量的貨物隨船回國

  o     , 許可證制度），這些貨物轉賣就能獲利，被視為卸任官員的一項福

利。這些在《印地亞斯法典》第 8到 15條都有詳細規定。但這些原來以馬尼拉

為主的私人利益空間，卻也會受到來自墨西哥的商人與官員貪瀆結合的侵蝕。

更糟糕的是這些獲利者最終都不會在菲律賓定居，因壟斷獲得的利益也不會投

資馬尼拉，讓殖民地無法建立自己賴以生存的產業。12 這個情況一直要到荷西·

巴斯克總督 Jo é B   o   V rg  , 1733-1805）於 1778到 1787年推動的 經濟

發展計劃」 E       g   r     o ó   o）才有所改變。13 

不過須注意的是，這是 1593年腓利二世發布禁令之後的狀況，並在之後每

隔幾年重新頒布強調。在禁令之前則是放任官員商人與華人從事交易，甚至把

原來要補給馬尼拉 So orro    M     ）的白銀直接送入中國，儘管馬尼拉也能

從船稅中獲利，但白銀不斷流向中國對已負債累累、多次破產的西班牙王室是

極為嚴重的問題，這是腓利二世發布禁令的原因。 

從黎牙實比 M g    Ló  z    L g z  , 1502-1572）1571年建立馬尼拉，開

始展開 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加雷翁船貿易」，到 1593年禁令頒布，中間大約

 
11 李毓中，〈 太平洋絲綢之路」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10 2 臺北：1999.6），頁

157。 
12 畢見姬．特倫—威納 B rg   Tr    -W r  r）著、堯富寧譯，《馬尼拉的誕生：大航海時代

西班牙、中國、日本的交會》 臺北：衛城，2022）。 

13 李毓中，2000，〈菲律賓近代經濟的肇始－荷西巴斯克總督及其經濟發展計畫. (1778-

1787)〉，刊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的變貌》，頁 121-152，台北：中央. 研究院東南亞區域

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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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0年是所謂的自由放任期，到了 1626年西班牙人占領北臺灣時已經進入禁

令時代，因此就很難找到這一段時間的貿易相關資料。即使在禁令之前，由於

時間太短，加上當時所謂的貿易並非國家行為，造成西班牙究竟是否海商國家

的疑惑。  

五、 獲利與暴力 

荷蘭是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商業操作模式，西班牙則是皇帝的個人意志體現

 還加上教會因素），這可能是兩者最基本的差異。VO 雖然在特許狀第 35條

被授權可進行收稅、司法、簽訂國際條約、建造堡壘要塞、武裝部隊、發動戰

爭等類似國家的行為，但本質上仍然是一家必須滿足股東獲利要求的商業公

司。不過這兩者是互為因果而非衝突的關係，以巴達維亞總督柯恩的話說： 

東印度公司的追求與維繫，必須受到自身武力的保護，而且……

武器必須由貿易賺進的利潤提供資金。簡言之，沒有戰爭的貿易

或是沒有貿易的戰爭都無法長久持續。14 

柯恩為東印度公司的暴力行為做合理解釋，認為是獲利的必要條件，不過

這種說法讓 VO 看起來與倭寇沒有太大差別。這個觀點不是隨便的臆測而是

在 1621年德川幕府頒布的敕令中直指荷蘭人是 八幡」 倭寇的代名詞），並禁

止其海盜行為 z  rov r, 雖然荷蘭人自認為是私掠 k   r）。15 

當時荷蘭人是以八十年戰爭為藉口，來合理化搶劫西班牙與葡萄牙船隻，

認為是對敵國船隻的戰爭行為。在實際案例中大部份都是荷蘭人搶劫西班牙

船，很少聽過西班牙人搶荷蘭船隻。 

除了西班牙船，被荷蘭人搶劫更多的是華人的商船。由於當時中國實施海

禁，因此這些船隻都得不到母國政府的保護，當時東亞也沒有其他可以申訴的

強權，因此華商即使是在距離日本遙遠的海域被搶，譬如臺灣或馬尼拉，也紛

紛向日本投訴，加深了日本對荷蘭人海盜的印象，也讓日本的影響力及於領海

之外。1657年的 Br  k    號事件 在越南海域搶劫俘虜一艘鄭成功的船隻）

 
14 亞當·克拉洛          ow）著，陳信宏譯，《公司與幕府》 新北：左岸文化，2020），頁

46。 
15 同上註，頁 24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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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日本在 1659年再度頒佈敕令，開往長崎的唐船不管在任何海域被搶，

VO 都有責任賠償，後來荷蘭只能被迫與鄭氏集團共享日本的貿易利益，壟斷

因此被打破，長崎商館的獲利能力立刻大幅下降。16 

由於西班牙在東亞實行殖民比荷蘭人更早，所以其經驗也被荷蘭人引為借

鏡： 

巴達維亞的上級官員警告臺灣主事者要審慎處理，以 1603年於馬

尼拉發生的漢人暴動為鑒戒。他們對主事者說：「......勿使小兒長

成比父母更雄壯，而是要讓兩者一起有秩序、合比例的成長，謹

記馬尼拉的前例，那些西班牙人是怎樣的殘害了一萬四千個漢

人，以使他們能夠保持事業主的地位。17 

六、 西班牙本身的經濟問題 

西班牙人即使挖到世界最大的銀礦，但總會有枯竭的一天。歐陽泰在其著

作《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中對於美洲運往東亞白銀減少的問題敘述如

下： 

1630年代晚期美洲往太平洋輸注的白銀數量急遽下跌。當然，走

私數量為數不少，所以現在學者對於整個十七世紀到底有多少白

銀橫渡太平洋仍然眾說紛紜。從證據上來說，1630年代和 1640

年代抵達馬尼拉的白銀數量確確實實有縮減，白銀不足讓馬尼拉

的營運更為不順，大量的側面證據，顯示馬尼拉市民的財富於

1630與 1640年代比早先的情況要差。馬尼拉當局甚至覺得歲收

減少，使得新西班牙（西屬美洲墨西哥）總督在安排每年給馬尼

拉的補給時，覺得難以籌措。他沒有辦法滿足馬尼拉總督對補充

人員、食糧、資本的要求。18 

美洲白銀數量的減少，不僅是因為銀礦產能降低，還因母國皇室需索無

度，限制白銀運往東亞。由於西班牙人不像荷蘭人藉由貿易與殖民經濟獲利，

 
16 亞當·克拉洛          ow）著，陳信宏譯，《公司與幕府》，頁 279-289。 
17 歐陽泰 To  o         r   ）著、鄭為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 200-201。 
18 同上註，頁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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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依賴補給為生，就不免坐吃山空，如果馬尼拉尚且如此，對雞籠的 救

助」 So orro）就更困難了。雪上加霜的是，在歲入縮減的同時，防禦開支卻

更增加，由於西、葡從 1580到 1640年是處於所謂的 共主」，即 伊比利聯

盟」 U  ó  I ér   ）時期，導致防禦範圍大幅增加。 

跟荷蘭人爭鬥要消耗龐大資源，而馬尼拉當局不是只要負責菲律

賓群島跟臺灣的安危就好。因為王室連姻的關係，西班牙菲律賓

總督連著整個東亞、東南亞散布各地的那些葡萄牙據點，也就是

荷蘭人不斷覬覦的那些生產香料的島嶼，都要歸入他防禦的範圍

內。荷蘭人調集戰艦直攻麻六甲海峽以阻斷葡萄牙與印度間的聯

繫，然後步步進逼香料群島，襲擊保護西班牙獲取丁香的摩鹿加

島上的城堡，更進逼澳門，立足大員。19 

所以荷蘭人的五次進攻澳門，實際上都是針對西班牙的戰爭，這一點常被

忽略。由於澳門戰役的失敗，荷蘭人才會來到澎湖與大員，展開荷治福爾摩沙

的時代。前述西班牙人沒有像荷蘭人在臺灣發展殖民經濟，所以無法持久，關

於這一點傳教士哈辛托·艾斯奇維 J     o E q  v  , 1595-1633）倒是有先見之

明： 

說不定西班牙人是有辦法找到讓臺灣據點自給自足的，或者至少

不要全盤依賴馬尼拉的方式。早在一六三三年，艾斯奇維就曾提

議要西班牙當局輸入中國或日本農民來臺，以開墾臺北盆地的沃

土。據他看來，原住民耕種的技術不佳，且「僅僅種植他們所需

的量，也沒有人銷售大量的稻米，只有四處出售一點點

（           o）。」漢人的農民相較下是相當優異的栽種者，且能

把臺北盆地的草埔開墾成滿是稻米與小麥的田園。艾斯奇維或許

透過他在雞籠的漢人朋友，獲知對岸的中國福建有大量遇到飢荒

的農民，只要適當的鼓勵，將會相當樂意前來移民。可惜，在這

個西班牙人的居地，卻沒人聽從艾斯奇維的建議。但在臺灣的西

南部，荷蘭人卻正達成艾斯奇維建議的事項，他們正營造著一個

 
19 同上註，頁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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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的移墾地。 

雞籠的土地與氣候條件不如南臺灣，導致農業難以發展，其結果是糧食不

足，更加依賴馬尼拉，這導致在雞籠的西班牙人生活極為困苦，時時捱餓，當

1642年戰敗的西班牙人被俘虜到大員時，看到荷蘭人的糧食竟如此豐盛大為驚

訝並十分羨慕。 

西班牙雖然在美洲發現世界最大的銀礦，但是並沒有幫助西班牙發展經

濟，反而成為最失敗的案例。由於幾任皇帝對天主教的狂熱、大肆興建富麗堂

皇的教堂與宮殿，與在歐洲各地發動戰爭，耗費甚巨，即使有美洲的銀礦支持

仍然不夠，還向歐洲各銀行團借貸，到後來連利息都還不出來，王室破產多

次。 

在國內也由於宗教原因驅逐摩爾人、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導致原來興盛的

農業、手工業、商業迅速衰退，雪上加霜的是美洲金銀的進口，老百姓享受不

到這些財富，反而讓國內糧食價格上漲，底層人民愈來愈貧困幾成農奴。而且

這些金銀並沒有用來發展產業，大多用來購買中國絲綢之類的奢侈品，而且廉

價的中國絲綢把西班牙與墨西哥的絲綢業打擊的體無完膚。這個後果是，當美

洲銀礦枯竭後西班牙完全喪失競爭力，迅速淪落成為歐洲的三流國家。 

西班牙王室只想完全控制殖民地掌握徵稅權，所以嚴格限制從阿卡普爾科

出航的船隻與攜帶銀幣的數量，及貨物運輸的路線，而不是增加船數利用規模

效益來賺錢，這樣就造成商品價格奇高無比，在歐洲市場缺少競爭力。西班牙

雖然坐擁美洲銀礦與亞洲殖民地，卻不能透過遠洋貿易獲得可觀利潤。20 

最後談到西班牙佔領臺灣的理由，如果 1593年禁令頒布，很難想像 1626

年的征服行動理由當中會包含貿易。檢視當時西班牙高層對征臺的討論內容，

主要集中在 佈教權」與保衛傳教士的防禦行動，雖然也提到 貿易權」，但卻

是為了防範荷蘭人截斷華人商船攜帶貨物來馬尼拉交易。21所以西班牙當局佔

領雞籠的理由應該不包括由官方主導的貿易。 

 
20 波音，《航海、財富與帝國》， 新北：楓樹林出版社，2019）。 
21 鮑曉鷗 Jo é E g   o Bor o）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台灣經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

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復興》，頁 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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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佔領菲律賓後一直未能建立當地的產業，導致長期依賴新西班牙

的 救助」，直到總督荷西·巴斯克於 1778到 1787年推動 經濟發展計劃」，這

是少數企圖改善殖民地經濟發展困境的努力，但受限於當地原住民的天性，並

不是很成功。譬如巴斯克想在菲律賓發展蠶桑業，生產絲織品出口到美洲，替

代華商的產品，還成立了菲律賓王家公司 L  R     o   ń      F        ），這

種作法在某些程度上打擊了馬尼拉大帆船貿易，但產業發展並不順利，最後只

好向中國採購生絲銷往美洲。22 

七、 新教與舊教的差異 

比較西班牙與荷蘭，不可避免要談到舊教 天主教）與新教 改革宗）的

差異，此處不從宗教教的本身來探討，而是要討論世俗的部分，也就是人、組

織與運作，及引申而來的種種問題。 

我們常以為征服或殖民就是直接的暴力輸出，但對天主教國家並非如此簡

單。當要進行對外征服時，除了世俗的理由譬如軍事或商業，還必須符合道德

上的理由，天主教士就是提供合理化論述的人。像鮑曉鷗的《西班牙人的臺灣

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書中有好幾節

專門論述佔領臺灣與對抗荷蘭人的合理性：（ 關於征服行動的學理辯論」、 以維

多利原則來評價福島征服行動」、 荷蘭人及其福島征服行動的『正當化』」、 巴

洛克的妥協，文藝復興論述的終曲」等。23所謂 維多利原則」是由西班牙國

際法學家，同時也是天主教神學家的弗朗西斯科·德·維多利亞 Fr      o    

V  or   O , 1483-1546）所創立，以 接受自由」 fr   o  of           ）為理論

基礎，細節從略。24這些制衡力量讓西班牙統治者在面對原住民時，至少在學

理上有比較友善的觀點，但實務上可能是另一回事。 

不僅如此，天主教國家的傳教士在海外拓展上，更扮演指揮官或情報人員

的角色，最典型的就是馬丁略神父 B r o o é M r í  z, ?-1629），他是道明會

 
22 李毓中，〈 太平洋絲綢之路」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10 2 臺北：1999.6），頁

157。 
23 鮑曉鷗 Jo é E g   o Bor o M   o），《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

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 臺北，南天書局，2008），頁 77。 
24 鮑曉鷗 Jo é E g   o Bor o M   o），《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

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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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會長，征臺論的有力支持者，在 1626年隨軍親自率隊登陸雞籠，並主持了佔

領的宗教儀式。根據鮑曉鷗的論文，馬丁略神父長期與聞情報任務，在 1619年

由澳門搭船返馬尼拉途中遇風在台灣靠岸，成為最早有台灣經驗的西班牙人。

他寫的關於鼓吹征台的報告於 1621年在海上被荷蘭人截獲，曾被翻譯成荷文並

認真閱讀過。251629年馬丁略神父正在淡水，聽聞荷蘭艦隊入侵，連忙搭小船

從淡水前往雞籠通報，中途溺斃於今野柳，當時西班牙人稱為 惡魔岬」

(      D    o )的地方。26此外 1565年率領船隊從呂宋乘黑潮北上，繞經北太平

洋回航阿卡普爾科的總指揮烏爾達內塔    ré     Ur      , 1508-1568）也是

一名天主教修士。 

由於主教與總督是平行的，所以常發生衝突。1635年高圭臘 S      á  

H r   o     or   r , 1587-1660）繼任馬尼拉總督，基於成本效益考量及南部穆

斯林叛亂需要用兵希望自臺灣撤軍，但以大主教厄南居 H r    o G  rr ro, 

1572-1641）為首的道明會卻堅持以台灣為傳教據點，耶穌會則利用機會與總督

結盟打壓道明會，雙方勢同水火，高圭臘甚至曾採厄南居監禁。馬尼拉高層的

政爭影響雞籠與淡水的防務，荷蘭人從各種途徑很快看出西班牙人防衛力量的

削弱，決定出兵攫取北台灣的控制權。27 

相較於天主教會，荷蘭人的新教傳教士地位與之相去甚遠。VO 的牧師是

公司的僱員，不僅負責宗教事務還要兼管商務民事等業務，公司基於成本考量

也不願意投入更多人力資源讓牧師專心傳教的工作。而且新教牧師攜家帶眷又

涉入世俗業務，客觀性難獲信徒的信任。VO 的組織系統甚至採傳教士的任命

列在倉庫部門    r   v   '    k    ）之下管理，可見 VO 對於宗教的態度。

28 

VO 把傳教士當成協助公司管理當地人力資源的工具，並不是真的有心要

 
25 Jo é E g   o Bor o, “I      g    -g    r  g”     o           “M     -M   o-T  w   Tr   g  ” 

  r  g     D     W r ”, In Macao Philippines, Historical Relations, U  v r     of M     & 

 F ES , 2005,  .6 
26 從野柳的閩南語發音來判斷，這個中文名字應當是來自西班牙文的      o(惡魔)。此處之所

以得名，大概是因為突出伸入海中的岩石暗藏危險之故。」出自：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

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 180-181。 
27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 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頁

275-276。 
28 F.S. G    r , “T   org   z   o  of     VO ”, The Archive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in Batavia (Jakarta) ,  L     ：Br   ，2007）,  .23. 



 海文誌 M r           r  Jo r      

 6 

 

傳教。VO 在福爾摩沙傳教士當中最具代表性的尤紐斯牧師 Ro  r    J     , 

1606-1655, 又譯尤羅伯）工作績效卓著，因此向公司建議新增業務專員好讓他

專心於傳教，公司基於成本考量一口回絕。 

宗教在亞洲不僅是信仰問題，由於荷蘭人在歐洲受到天主教的迫害，雙方

在東亞見面分外眼紅，其中混和了民族與政治上的仇恨。其次宗教常被利用為

鬥爭商業對手的工具，當時 VO 最重要的貿易對象是日本，而日本是禁教最

嚴厲的地方，荷蘭人主動向日本表態絕對不傳教，而且暗中說葡萄牙人與西班

牙人的壞話，間接造成 1640年來自澳門議會的高級代表，攜帶書信向日本請求

貿易的葡萄牙代表團，一入境全船 61名就被日本人拘捕集體斬首的慘劇。29 

當 1637年日本九州爆發天主教徒起的的島原之亂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甚至

主動提供船艦”D  R j ”號的火炮與兵力協助幕府進攻叛軍駐守的原城，最後城

破，3萬 7千名天主教徒被屠殺一空。30荷蘭人為了日本的生意，以大量基督徒

的生命為代價，這件事在西方引起不少爭議。 

同一著作中，曹永和對於西班牙天主教與荷蘭新在臺灣的作為，做了以下

的分析比較，很適合成為此一議題的小結： 

在荷蘭方面，牧師就是公司的職員，東印度公司是爲欲維持勢

力，安定秩序，而進行其教化事業，換言之，教化是在求提高行

政的效果，故佈教是東印度公司行政組織中的一環，行政是主，

而教化祇是附帶的作用。惟在西班牙方面，則其對於傳敎的關

心，是更甚於行政，而其佔據臺灣，傳教就是目的之一。西班牙

人一方面向臺灣土人佈教，一方面並以臺灣爲派人潛入中國、日

本傳敎的基地。對於臺灣土人的敎化和傳道，荷西兩國，雖皆相

當進展，惟西班牙方面，佔領期間極短，而荷蘭方面即受著行政

的牽制，故其在土人的心性方面，影響究屬如何，很難測定，祗

有留待今後研究。31 

 
29 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二冊》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

頁 264-271。 
30 亞當·克拉洛          ow）著，陳信宏譯，《公司與幕府》，頁 194-198。 
31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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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案例比對 

西班牙與荷蘭的差異，不僅從學理推論，還應尋找實際案例來佐證，恰巧

在西班牙與荷蘭都各有一例，兩者情況極為類似，在同一時間，又都跟日本有

關，結果卻大不相同，即 阿卡拉佐事件」     r zo I       , 又譯加拉錯事

件）與 大員事件」 T  o    I       ）。  

西班牙的 阿卡拉佐事件」，是 1627年 9月，胡安·德·阿卡拉佐率領兩艘

加雷翁帆船： 聖艾迪方索號」 S   I   fo  o）和 悲傷聖母號」 N    r  

S  or         ），與一艘平底船在在暹羅灣發現一艘日本朱印船，儘管馬尼拉

方面因為想修補 1624年斷交之後的關係而不想與日本起衝突，但阿卡拉佐仍然

採那艘日本朱印船焚毀，讓馬尼拉與日本的關係頓時緊張起來，稱之為 阿卡

拉佐事件」。由於阿卡拉佐的公然抗命，馬尼拉採他判罪並要求賠償，但這項判

決從未被執行，阿卡拉佐反而在 1629年出任雞籠第二任長官，直接第一線面對

日本的威脅。他甚至揚言： 就算日本以據稱 4萬兵員的最強武力進犯，也一點

都不會感到懼怕。」32 

根據日本方面的資料，這一艘船是長崎的高木作右衛門擁有的一艘持有朱

印狀的船。寬永五年 1628）五月十四日，西班牙人由胡安·德·阿卡拉佐率領

的 8艘加雷翁帆船、4艘槳帆船，與數艘平底船出現在阿瑜陀耶          , 中

文稱大城），這支艦隊是大約 10個月前由馬尼拉出發，任務是要解救荷蘭艦隊

圍困的澳門，當他們抵達時荷蘭人已經離開，艦隊於是轉往大城，他們洗劫了

這艘準備駛往廣東的朱印船，採船上的蘇木等貨物搶走，俘虜 42船員帶往馬尼

拉，還沒收了朱印狀，並採船焚毀。33 

荷蘭的 大員事件」又稱 濱田彌兵衛事件」，1628年 VO 大員長官彼得·

奴易茲      r N    , 1598-1655）發生被日本朱印船主濱田彌兵衛綁架的事

件，雙方僵持 5日後，由彼得·奴易茲的 6歲長子勞倫斯·奴易茲 L  r    

N    ）與其他 4名荷蘭官員為人質一起返回日本，彼得·奴易茲答應濱田彌兵衛

 
32 鮑曉鷗 Jo é E g   o Bor o）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台灣經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

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復興》，頁 46-47。 
33 永積洋子，（《朱印船》 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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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賠償的一切條件，但濱田回日後事件繼續擴大，日本封閉 VO 平戶商

館，終止貿易，甚至揚言要出兵臺灣。 

 大員事件」的近因包括濱田不滿借船不成與抽稅，遠因為彼得·奴易茲對

之前擔任訪日特使在日本遭到不愉快經驗的不滿，基本原因則是彼得·奴易茲的

自大莽撞。巴達維亞感到事態嚴重，於 1629年採彼得·奴易茲撤職並宣判兩年

有期徒刑，1632年更採他做為討好日本的犧牲品引渡至日本監禁，直到 1636

年在不斷的賠罪與送禮之後，才獲釋回到巴達維亞又接受審判，1637年被解除

一切職務遣返荷蘭。 

兩個事件的共同點都是冒犯日本，真要比較， 阿卡拉佐事件」比 大員事

件」要嚴重得多， 阿卡拉佐事件」日本是受害者，而且沒收朱印狀是對幕府權

威的直接挑戰。而 大員事件」不管原因如何，奴易茲才是直接受害者，為何

西班牙與荷蘭對處理自己人的態度差異如此之大？鮑曉鷗教授分析兩案的比較

說： 

然而其間差異也顯示出兩國心態的不同。阿卡拉佐被判有罪，但

卻沒有受到任何執行，甚至還被接受一項更為大膽的任務而投入

日本前線。奴易茲的案件似乎與此相反，但從 VO 的角度來看

並非如此。VO 表面上投降，其實是另一次真正的侵略，但此種

侵略之狡猾，是以奴易茲當作替罪羔羊，而贏得最終的商業戰

爭。西班牙人就跟日本人一樣，都注重「國王武力的聲譽」或

「榮譽的至高性」，但對於新生的「商人共和國」荷蘭而言，「「戰

略、機會與狡詐外交」才是他們的首要典範。34 

文中提到西班牙人與日本人的相同之處，都很重視 榮譽」，那是因為他們

有追求 榮譽至高性」的本錢。西班牙與日本都大量產銀，因此成為大買家，

既然是花錢的大爺，又那裡需要在乎別人的想法？這是到處汲汲營生的荷蘭人

所無法比擬的。 

荷蘭人並非不重視榮譽，但在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可以擺在次要順位，更

 
34 鮑曉鷗 Jo é E g   o Bor o）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台灣經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

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復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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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說犧牲自己的幹部。所以 VO 對日本幕府極盡卑躬屈膝之能事，跪拜朝

貢都不在話下，西班牙人就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沒有強烈的商業動機，反

而帝國的榮耀與傳教的使命相對更重要，由 阿卡拉佐事件」與 大員事件」

的比較就可看出。 

不過兩樁事件仍有一些本質上的差異，阿卡左拉艦隊會出現在暹羅，是因

為 1624年的 湄南河事件」，這是一場西班牙與荷蘭在暹羅發生的衝突，當地

的暹羅人與日本人也參與了對西班牙船隻的攻擊，造成包括西班牙船長 Do  

F r    o    S  v 與 150名西班牙人喪生，兩艘船隻被暹羅王沒收，其餘人員被

監禁。3年後阿卡拉佐率領龐大艦隊前來報仇，不僅對暹羅人，還針對日本

人，高木作右衛門的朱印船便遭受池魚之殃。 

所以這是一場有計畫的戰鬥行為，與 大員事件」因彼得·奴易茲個人的處

理不當惹禍上身不同，因此上級的支持態度也就大不相同。其次日本是 VO 

的重要市場，所以荷蘭人不敢得罪幕府，而西班牙因為傳教問題被日本驅逐出

境，無後顧之憂，因此不必投鼠忌器。 

九、 結語 

臺灣雞籠也不具備扮演海商貿易重要角色的客觀條件。雖然西班牙人最重

要的 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加雷翁帆船貿易航線」順著黑潮北上經過臺灣東

岸，然而其距離有 40公里，根本在視距之外。而且根據《印地亞斯法典》每年

只有兩艘加雷翁大帆船被允許進行太平洋航線，離開馬尼拉就要趕回阿卡普爾

科，完全沒有進入雞籠港的必要，浪費時間且可能誤了風信，得不償失。 

根據檔案，西班牙人統治雞籠的 16年間從未有加雷翁大帆船入港的紀錄，

每年的 馬尼拉救濟」補給也只有兩艘 帕塔什」        ）的小型搬運船

 或稱平底船）來雞籠，有時甚至只剩一艘。所以可以想像雞籠港內很少見到

西式帆船來訪，若有也多是華人的中式帆船(J  k)，這就是為什麼說對當年西班

牙人在雞籠，不宜過度浪漫想像的原因。 

相較之下，VO 光是每年西南季風北上進入大員的船最少有 9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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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最多 18艘 1634），35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東北季風南下，與只停泊澎

湖的船。當時來往於巴達維亞與日本的 VO 船隻幾乎都會停靠臺灣，因為可

以裝運鹿皮與蔗糖出口日本，並且運來貿易所得的日本白銀與華商交換絲綢，

這又是在雞籠的西班牙人所不具備的條件。雖然 1632年曾經有三艘日本的朱印

船來雞籠採購鹿皮，36但臺灣的鹿皮供應絕大部份掌握在控制南臺灣獵場的荷

蘭人手中。 

整體來說，就算政府不限制貿易，西班牙人也沒有什麼產品好賣，只有私

人手中積攢有限的墨銀，買些中國絲綢運回美洲或西班牙本土倒賣獲取個人的

小利，這樣要稱西班牙是 海商國家」，恐言過其實了。 

 

 
35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國史館館刊》45 2015,9），頁 16。

資料來源：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至四冊；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 
36 陳宗仁，〈1632年傳教士 J     o E q  v  報告的解析——兼論西班牙佔領前期的臺灣知識與

其經營困境〉，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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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事歷史角度再探廣丙艦 

及其澎湖沉沒事件 

姚開陽 

摘「要 

1895 年 12月 21日，一艘日本海軍的軍艦「廣丙」在澎湖八罩島觸礁沉

沒， 艦上 160人中有 37人罹難。「廣丙艦」的特殊性在於其曾為大清帝國廣東

水師委託馬尾船政局建造的軍艦，因北上參與甲午戰爭戰敗被日軍擄獲，經整

修後派赴臺灣，最後在澎湖沉沒。事隔百年後，因成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列冊

管理沉船遺址的水下文化資產標的，而再度被人注意。  

研究「廣丙艦」不僅從水下文化資產的角度出發，也應從航海史、海軍史

的角度出發，透過學術研究方法的不斷累積和更新，視角將更加宏觀、脈絡更

加完整、內容更加準確，無論是用於出版還是展覽，都將為水下文化資產的社

會教育做出積極貢獻。  

關鍵詞：廣丙艦、北洋水師、日本海軍、澎湖、水下文化資產 

 

 
本論文發表於《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2024.09,（ 第 6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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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895 年 12 月 21日，一艘日本海軍 的軍艦 廣丙」 Ko   ）在澎湖的八

罩 島觸礁沉沒，艦上 160人中有 37人罹難。 本事件在日本官方與媒體有詳細

的紀錄， 並曾在澎湖立有紀念碑，但在戰後的臺灣 卻少為人知，即使根據日

治時期遭難紀 念碑等相關資訊，訪問當地耆老、漁民 及潛水員等，卻仍一無

所獲。直到 2010 年 7月進行水下探勘後，才發現該艦的 遺址位置，後陸續於

9月 7日至 10月 24 日的水下察探中發現許多遺物 李其霖， 2015：260）。  

 廣丙艦」的特殊性在於其原為大清帝國廣東水師，委託馬尾福州船政局

建造的軍艦。 廣丙艦」的設計反映 19世紀末法國的特殊造艦理念，是海軍技

術史的里程碑。廣東水師 廣甲」、 廣乙」、 廣丙」三大艦北上參與北洋水師

的會操，後遭逢甲午戰爭， 廣甲」、 廣乙」兩艦損失， 廣丙」於 1895年 2月

被日軍擄獲，經過緊急整修後調來臺灣參與乙未征臺行動，卻在澎湖八罩島觸

礁沉沒。 廣丙艦」的複雜身世，從海軍史角度本身就是很值得探究的題目，而

 廣丙艦」沉沒的澎湖海域，島礁林立，海流複雜，一向容易發生海難，更是

今日許多水下文化資產 簡稱水下文資）遺址都位在澎湖的原因。  

 廣丙艦」今天再度引起注意，是因其成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指定的八個 

列冊遺址之一，而且是唯一的戰艦。 廣 丙艦」作為重點水下文資標的，應不

只是目前殘件碎片的展示敘事方式，而應呈現更宏觀的歷史脈絡。 

對於 廣丙艦」的研究，過去大多屬於北洋水師與甲午海戰的領域，涉及

該 艦 1895年在澎湖觸礁沉沒與水下文資相關的論文相對較少，目前較有代表

性的有李其霖 2015）〈戰船與沉船：廣丙艦的奇特遭遇〉，由於該文同時是目

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水下文資出版品與展覽的主要參考依據，因此對該文的重

新校訂及補充，採能對未來水下文資社會教育起到一定的正面功效，並讓零散

的 出水遺物在展覽時得到更有脈絡的詮釋。  

本文採從海事歷史、海軍技術、國際法等多方面來重新檢視 廣丙艦」沉 

沒事件，參考文獻除了日本政府與臺灣總督府檔案，福州船政局、北洋水師與 

甲午海戰檔案之外，還參考西方海軍史、海事紀錄、國際海洋法相關資料文

獻，希望從更宏觀的視角延伸 廣丙艦事件」的歷史脈絡，並且建立除了出水

遺物之外，更多其他的展示資源。以 廣丙艦」 的歷史價值，值得做這樣的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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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廣丙艦的設計與建造 

1. 廣丙艦的艦種分類 

 廣丙」究竟是一艘什麼種類的軍艦，這個問題過去一直沒有確切的答

案， 因為 廣丙艦」的艦種分類現在已經不存在，而且在大清與日本時代又有

許多變化。  

目前的水下文資展都稱廣丙為 戰船」 w r    ）。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  . .- ） 國家考古遺址出土遺物典 藏系統」稱： 

廣丙艦是清朝水師所製造的新式戰船之一，為一艘鐵甲船，配置

新式 武器與裝載新的推進動力馬達，有別 於舊式靠風力運行的

中式帆船。  

這個內容顯然出自〈戰船與沉船：廣丙艦的奇特遭遇〉﹕  

廣丙艦是清朝水師於自強運動後所製造的新式戰船之一，其為一

艘鐵 甲船，配置新式武器與裝載新的推進動力馬達，有別於舊式

靠風力運行的中式帆船。（李其霖，2015：246）  

稱 戰船」不能說不對，但海軍艦艇分類是很專業的，以官方的展覽來

說，  戰船」這種含混模糊的稱謂似不夠嚴謹。 廣丙」在大清時代稱為 魚

雷快船」，有研究稱 魚雷巡洋艦」，其實 巡洋艦」是所謂的 和製漢語」，也

就是日文，西方的 “ r    r” 在清代中文都稱 快船」，取其速度較快之意，譬

如 致遠快船」、 超勇快船」，這樣的稱謂到了民國後才改變。也就是說，同一

艘船如果從清代服役到民國，自能從快船改稱巡洋艦，但 廣丙艦」結束生命

於 1895年，就不宜套用民國時代才有的分類。  

池仲祐 1861–？）1918年所著《海 軍實紀：購艦篇造艦篇》中曾出現

 廣丙獵艦」的稱呼 張俠、楊志本、羅澍偉、王蘇波、張利民，1982：

182），但這種說法不夠準確， 獵艦」是指 獵殺魚 雷艇的軍艦」，日文稱之為

 驅逐艦」， 後中國從之。因為魚雷艇出現後，讓弱小海軍有機會威脅海權強

國的大型戰艦， 解決之道就是 以夷制夷」，建造大型魚雷艇以 驅逐」小型

魚雷艇，這就是 驅逐艦」一詞的由來。 廣丙艦」雖然是 放大型的魚雷

艇」，但當時還沒有驅逐艦的分類，不過 廣丙艦」的設計的確有驅逐艦的影

子，尤其艦艏採用龜背型設計 如圖 1），這是後來德國魚雷艇與驅逐艦的 標

準造型 陳悅，200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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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丙」在日本時代究竟列為何艦 種也是眾說紛紜，有些刊物稱其為 水

雷砲艦」 海人社，1995：165-166）。須注意日文 水雷」與中文 水雷」是不 

一樣的東西，日文 水雷」是 魚型水雷」的簡稱，也就是 魚雷」。中文 水

雷」在日文稱 機械水雷」，簡稱 機雷」。 水雷砲艦」的稱謂仍是凸顯其以魚

雷為主戰兵器的特點。  

 

圖 1. 白線框出為 廣丙艦」特殊的龜背型艦艏甲板 

F g 1. T   w      ox   rk               v  “  r   -   k”  ow    k of     Ko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 ） 

也有一些日文刊物稱 廣丙」為巡洋艦，那可能是比照 通報艦」的分

類，過去日本有採 通報艦」與 三等巡洋艦」混用，但後來都統一為 砲

艦」 海人社， 1995：97）。由於 廣丙」存在日本海軍艦隊序列的時間只有 9

個月，較難確定，但以其艦長階級為少佐可知，如果稱巡洋艦編階就應該是大

佐了，譬如同樣是清國投降艦的 濟遠」就被列為巡洋艦，艦長大佐，可見

 廣丙」與 濟遠」對日本人來說是不同等級的 齋藤，1895 ）。  

但在正式的官方檔案中 廣丙」都只稱 軍艦」，這就要瞭解明治中期以前

的日本軍艦在官方不是以 巡洋艦」或  砲艦」的方式分類。根據明治二十三 

年 1890）8月 13日海軍省公布的《海軍艦船籍條例》，是以： 第一種」 具 

備服戰鬥航海任務能力的艦艇）、 第 二種」 水雷艇）、 第三種」 無能 力服

戰鬥航海任務的艦艇）、 第四種」 運輸船、拖船、小蒸汽船）、 第五種」 倉



 海文誌 M r           r  Jo r      

28 

 

庫船、駁船、雜船）的方式分類 海人社，1995：97）。  

至 廣丙艦」沉沒次年 明治二十九 年〔1896〕）3月 29日，敕令頒布

《海軍艦船條例》第 3條，又把艦船分類為： 第一種軍艦」 能夠服戰鬥任務

的軍艦）、 第二種軍艦」 無能力服戰鬥 任務但可平常航行的軍艦）、 水雷

艇」 專門以使用魚雷為主要兵器的艦艇）、 雜役船舟」 艦載小蒸汽船、小艇

等）  海人社，1995：97）。  

到了明治三十三年 1900）6月 22 日海軍省公布《艦艇類別標準》，分為 

 軍艦」 戰艦下分三等、巡洋艦下分三等、海防艦下分三等、砲艦下分二等、 

通報艦、水雷母艦、驅逐艦）、 水雷艇」 水雷艇下分四等、潛水艇）、 運送

船、 病院船、工作船、雜役舟船等」 海人 社，1995：97）。1

1以具體的軍艦型式為 類別稱謂這時才開始，後來稱 廣丙艦」為 巡洋

艦」並不是當時的官方分類。  

日本軍艦在明治三十一年以前的分 類變來變去，難怪官方文書都統一稱

 軍艦」以避免困擾。那麼日本時代的 廣丙軍艦」英文艦種應該怎麼稱呼？

為避免陷 入官方分類的混亂，稱 “Tor   o  r    r”  即 魚雷快船」）還是相

對合理的，至於展覽時則可用 廣丙艦 Tor   o  r    r Ko   」來標示，較為符

合實情。 

 

2. 廣丙艦的建造緣起與設計理念 

 廣丙艦」的建造緣起是因為兩廣 總督張之洞 1837–1909），根據清代福 

州船政局的原始檔案： 

……而接續之工，又苦閩海關原款不足支持，適兩廣總督張之

洞，商造一千六百匹馬力快船一號，二千四百匹馬力穹式快船三

號，四號價目只能協解銀三十六萬兩。又商於工程餘隙之時，搭

造中等淺水兵船四 號，協解銀十二萬兩，自開製以迄蕆工，分三

次兌解。船政當局通盤計劃，工料需款在一百一十萬左右，今僅

得半。惟粵濟閩廠經費之不足，閩協粵省工力所有餘，彼此不分

畛域。其所定鐵脅快船一艘，即以現製第六號快船，秋間竣工，

 
1 日本海軍驅逐艦之前分類在水雷艇，稱為 驅逐艇」， 900年《艦艇類別標準》公布後才納
入軍艦類，所以之 前驅逐艦不算軍艦，只有編號沒有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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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歸粵防。至於船上所用炮械，已由船政向德國克虜伯廠訂購十

五生口徑砲三尊，十二生口徑砲四尊，哈乞開司連珠炮四尊，各

配彈藥等項，計價十二萬一千零 四十餘兩，歸粵省籌還，所有造

船工料，仍歸船政報銷。（沈覲宸，1955：147-148） 

也就是說當時船政局正逢青黃不接，張之洞的大訂單如久旱甘霖，所以願

意半買半送。張之洞原計畫訂造大艦四艘，分別命名為 廣甲」、 廣乙」、 廣

丙」、 廣丁」。並在中間安插小艦四艘，命 名為 廣庚」等。其中 現製第六

號快船」 就是 廣甲」，其原為船政局自建的第六艘 威遠級」快船 船政第

28號）。 廣乙艦」之後才是重新設計建造，所以與 廣甲」不同級， 廣丙」

是 廣乙級」 如圖 2）三艘中的第二艘。2船政也同時為這批軍艦開始自德國大

批進口火砲，其中克虜伯十五生   ）口徑砲三尊就是為了裝備 廣甲艦」 

 廣乙級」的設計理念是以搭載魚雷做為主要武器，這也與張之洞有關， 

因為他在之前的 1882年就曾向德國伏爾鏗廠 V     ）訂造三艘魚雷艇，命名

 雷龍」、 雷虎」、 雷中」。1884年又向德國埃呂屏什好廠 E    g S       ） 

訂造八艘魚雷艇，命名 雷乾」、 雷 坤」、 雷離」、 雷坎」、 雷震」、 雷

巽」、 雷艮」、 雷兌」 陳悅， 2009：190）。  

除了張之洞，特別偏愛魚雷的還有李鴻章 1823–1901），這是當時弱國海 

軍想要以最低成本，顛覆傳統海軍強國 巨艦大砲優勢的普遍思維，以今日的說 

法就是 不對稱作戰」。這個思維一直 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發展初期的 

 飛快潛」政策，即飛機、快艇、潛艇， 這三樣全都跟魚雷有關。  

 廣丙艦」就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 

廣乙級軍艦的艦艏左右各有一 具 14英寸口徑魚雷發射管，與大

型魚雷艇的布置如出一轍，巡洋艦的艦艏同時布置兩具魚雷發射

管，這種設 計會讓人產生極為深刻的第一印象，即這型巡洋艦很

像是放大了的魚雷艇，顯然將魚雷做為了主要的武器。似乎為了

更充分說明這一點，廣乙級軍艦中後部主甲板下的兩舷，還各裝 

備了一具 14英寸口徑魚雷發射管。正是因為這種獨特的武器配

置，廣乙級在中國的史料中，又留下魚雷快船的稱謂。與強大的

魚雷兵器存在的強 烈反差，在同時代的巡洋艦中，廣乙級的火炮

 
2  廣乙級」的第三艘 廣丁」因為廣東方面經費不足無法交艦，只好由船政局自行留用，改

名 福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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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顯得很單薄。（陳悅， 2009：258） 

當時軍艦流行採魚雷發射管置於艦艏的水線或水下處，類似潛水艇發射管 

的概念，除了 廣乙級」，包括英國製造的 致遠級」與德國製造的 經遠級」

魚雷發射管也都是這樣布局。但這種設計並不具實用價值，反而會影響航海效

能， 而且漏水故障時難以修理，所以後來魚雷發射管都改置於甲板上可旋轉的

載臺。  

魚雷艇的主要武器是魚雷，魚雷的確有可能擊沉敵人大型軍艦，但由於早

年魚雷的射程不遠，理論有效射程 400  ，實用射程只有 150  ，而且早年的魚

雷發射後只能直線前進，準確度很低，所以必須很靠近敵艦發射，但這無異自

殺特攻， 因為在靠近的過程中會被敵艦大量傾注火力，尤其是速射砲出現之

後，可能還來不及發射就已經被擊沉。魚雷艇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隱蔽，譬如低

矮的艦身與利用夜間突擊，但像 廣乙級」這種大型軍艦，要隱蔽恐怕很困

難。 

當魚雷發射完畢後，魚雷艇幾乎就等於無武裝的普通船隻，這時唯一能做

的就是逃命。魚雷艇上裝的小型槍砲絕非為了與敵艦進行海戰，而是用於自

衛、甚至只是壯膽。（ 廣乙級」無論裝十二生或十五生速射砲，要進行艦對艦海

戰都很困難，因為這根本不是她應該扮演的角色。但 廣乙級」是千噸級的大

艦，又不像魚雷艇是可損失的，大而無當，最後成為尷尬的雞肋。 

其實魚雷艇只要使用得當，還是能創造巨大的戰績。1895年 2月 4日一個 

大雪紛飛的夜晚， 定遠艦」被突入威海衛灣內的日軍 第九號」魚雷艇偷襲， 

擊中左舷漏水，最後只得自行炸毀，可見事在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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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福州船政局建造的 廣乙級魚雷快船」  

F g 2. T   K   g Y         or   o  r    r              Foo  ow  r       

資料來源：姚開陽 2019：218） 

3. 廣丙艦的建造與規格 

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 ） 國家考古遺址出土遺物典藏系統」稱： 

廣丙艦於 1891年（清光緒十七 年）4月 11日下水，1892年 4月

25日竣工，隸屬於廣東水師，為福州船 政局所興建的第 32艘

船，造價 20萬 兩，船長 71.63公尺，船寬 8.23公尺，吃水 3.96

公尺。在甲板左右兩側各配置 12發快砲 1門，47毫米口 徑哈乞

開司砲 4門，魚雷發射器 4具等，搭載新式鍋爐 3座、康邦臥機

2 副，每副馬力 1,200匹，可裝置煤燃料 150噸；排水量為 1,030

噸，馬力 2,400 匹，最高航速達 17節。甲午海 戰時所搭載的人

員為 138名，武器配備機砲 8門，47公釐。 

這與李其霖 2015）〈戰船與沉船：廣丙艦的奇特遭遇〉內容類同，應該也

是 出自該文。 

這類記載經後世輾轉傳抄往往失真， 根據清代福州船政局的原始檔案： 

第三十五號（原誤）協粵廣丙 穹甲船於本年三月初三日下水。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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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 鋼殼。船身長二十二丈九呎三吋。船 寬二丈六尺四吋。深一

丈八尺六寸。 吃水船頭一丈零八吋。吃水船尾一 丈二尺二寸。

馬力六百匹。實馬力 二千四百匹。康邦省煤臥機兩副。每 副馬

力一千二百匹。水缸圓式三個。 火爐六個。速率每小時十七海

里。排 水量一千零三十噸。額配 員名。光 緒十五年十月試

洋。克魯伯十二生後 膛砲三尊。三生七哈乞開司砲四尊。 六磅

子哈乞開司砲四尊。船中艙配 魚雷筒四具。（沈覲宸，1955：

165 166） 

這份檔案提供了更多資訊，而且是使用 當時的名詞、術語、規格，更接近

真實，不過 第三十五號」為原文誤植，應是 第三十二號」 該書末〈附第一

號至 第四十號船表〉中編號即為 32）。這份附表還補充了更多的資訊： 

……主框面積：260方尺。風帆 面積：464方尺。……汽鼓徑：

大 4 尺 6寸 4分。小 2尺 3寸 2分。每分 鐘輪機轉速：

140。……鍋爐汽張力： 四倍天氣。……砲位：克鹿卜 12生 快

砲 3尊。6磅子砲 4尊。哈乞克司 連珠砲 4尊。桅支：一支半

半。…… 明暗輪：暗輪。下水年月：光緒 18 年 11月。試洋年

月：光緒 17年 11月。船價：銀 20萬兩。船式：魚雷快兵船。 

備註：代兩廣造（出半價）。（沈覲 宸，1955：230） 

這份附表出現許多重要訊息，包括 船式：魚雷快兵船」，再度證實了清代

的艦種分類。其次 廣丙艦」保有帆裝， 可知是帆輪並用的型式。表中還提到

 明暗輪：暗輪」，所謂 明輪」是指大型水車外露的明輪船，所謂 暗輪」則

是指螺旋槳在水底的船，這也是輪船在船名前加綴 “SS” 字首   r w      之

意）的由來。  

這裡提到 廣丙艦」有帆裝，19世紀雖然蒸汽輪船已經盛行，但蒸汽機的

效率與可靠度尚未完全滿足需要，因此大部分輪船仍保留風帆，以便在越洋航

行時節省燃煤，其外觀的特點就是有三根以上的桅桿用來架設風帆，像北洋水

師的 定遠」、 鎮遠」、 濟遠」就是從歐洲揚帆跨洋開回國的。後來有些船帆

裝撤銷， 

桅桿也就減少以方便甲板上的布局，譬如 濟遠艦」就從三根減為一根。

但 廣丙艦」終其一生都保留三根。所謂 康邦省煤臥機」的 康邦」，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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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合膨脹式蒸汽發動機」  o  o     x     o          g   ），採蒸氣分階段

膨脹以提高熱效率，比單次膨脹的蒸汽機更省煤 S       & Or  , 1900  162-

165）。  

 臥機」是指汽缸活塞是水平運動的型式，雖然立式主機汽缸活塞垂直運

動可以利用重力更有效率，且較不易故障，加上主機占地較小能增加載貨量很

有效益。缺點是為了容納立式主機讓船艙隨之增高，這對軍艦是不利的。所以

商船多用立式，軍艦多用臥式 S       & Or  , 1900  12 18）。 

 鍋爐汽張力：四倍天氣」意指鍋爐壓力為 4    ，約等於 58.8    ，相較

於 K ox級巡防艦 國軍稱濟陽級）高壓鍋爐的 1,200    ，相差達 20倍，可見

早年鍋爐效率的低落。  

關於武器裝備， 克鹿卜」是當時對德國 Kr   火砲的另一種中文翻譯，所 

謂 十二生」是指 12   ， 廣丙艦」的三門十二生主砲是以前方左右兩側耳

臺，與後甲板中央各一門的布局方式。三生七即 3.7   ，為哈乞開斯

 Ho   k   ）連珠砲 機關砲）。至於 6磅子砲 4尊」，子砲即副砲之意， 6

磅」指哈乞開斯 57   速射砲，所以 國家考古遺址出土 遺物典藏系統」中

說的 47   應不存在 當時北洋只有鎮遠艦有一門 47   哈乞開斯五連珠

砲）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 ）。然後最重要的主戰兵器 魚雷筒四具」是

指四支 14英吋 467   ）魚 雷發射管。 

十二生速射砲就是傳說慈禧太后  1835–1908）挪用海軍經費修頤和園，

造成北洋水師多年想要換裝英國的 4.7 英吋 120   ）速射砲未果，造成甲午

戰爭的失敗。但廣東水師似乎沒有受到影響，只不過他們買的是德國貨。3 

速射砲簡稱 QF q   k f r  g），所謂 速射」是相對而言，因為更早以前

的艦砲，譬如 定遠艦」的 305   主砲 實用射速只能達到 3分鐘一發，而英

國 的 4.7 英吋速射砲能達到每分鐘 5–6發， 在當時已經算是高速了。4.7英吋

速射砲常做為大型軍艦的副砲，或小型軍艦 譬如驅逐艦）的主砲，並以雙連

裝與多砲塔方式配置以增加火力。 廣丙艦」採十二生速射砲作為主砲，卻只配

置了三門，火力還不如大型驅逐艦。 

 
3 雖然這是坊間常見的說法，但慈禧太后修頤和園經費來源與海軍的關係並不那麼單純，不過

這並非本文的重點， 此處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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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根據紀錄， 廣丙艦」的克魯 伯十二生速射砲在臨戰之前被更換為江 

南製造局仿造的同級砲，當時江南仿造了 12門，除 6門由南洋大臣調用，1門

留廠，其餘 5門運來北洋水師，全部裝在 廣乙」與 廣丙」兩艦上 陳悅，

2009： 264）。  廣丙艦」既然是魚雷快船，魚雷裝備應該重點解釋。自航魚

雷是由英國人羅柏特．懷海德 Ro  r  W        , 1823 1905）發明，但保守的

英國皇家海軍起初拒絕使用他的發明，懷海德只得投靠奧匈帝國，1866年在奧

地利開始生產以自己姓氏為名的 白頭魚雷」 W          or   o）。4德國人路

易．維克多．羅伯 特．史瓦茲考普夫 Lo    V   or Ro  r  S  w r zko f, 1825–

1892）盜竊了懷海德的圖紙於 1877年生產出以自己姓氏為名的 黑頭魚雷」

 恰巧德文 S  w r zko f就是黑頭之意）。不久，史瓦茲考普夫 就迎來中國這

個大客戶， 廣丙艦」上的魚雷裝備就是來自德國，當時中國稱之為 刷次考甫

磷銅魚雷」，並且在船政局設立魚雷廠希望建立從修理到仿造的能量 林慶元，

1986：238）。 

最後備註 代兩廣造」 出半價），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訊息。因為張之洞原

來 稱 四號價目只能協解銀三十六萬兩」， 意思是每艘只出 9萬兩，但造價號

稱 20 萬兩，剩下就只能靠閩廠 出半價」補貼了。  

船政前學堂訓練造船人才，教師都是法國人，所以船政建造的軍艦都有強 

烈的法式風格， 廣丙艦」也不例外， 不但原型參考法國軍艦圖樣，並大量使 

用法國材料建造 如圖 3）。5 廣丙艦」是福州船政局的第 32號艦，當時船政

建造輪船已經 20多年 1869–1891），所以所謂： 

廣丙艦是清朝水師於自強運動 後所製造的新式戰船之一，……與

裝載新的推進動力馬達，有別於舊式靠風力運行的中式帆船。（李

其霖， 2015：246）  

 
4 羅柏特．懷海德因此與奧匈帝國海軍世家聯姻，孫女阿嘉莎．懷海德  g     W        , 

1891–1922）嫁海軍 總司令之子，潛艇指揮官崔普中校 G org vo  Tr   , 1880–1947），生下

七名子女後得猩紅熱死亡，崔普只得 請修道院介紹瑪麗亞修女來當家教，就是電影《真善

美》 T    o    of      ）的原型。白頭魚雷至今仍是的 大利的重要國防工業。 

5 船政局造艦技術主要來自法國，所以歷來所造軍艦法國風格都十分濃厚。所謂法式風格最典

型的是主砲分別以 左右耳臺承載而不是在中央，其次是為了避彈而大幅內傾的船舷，不僅

 廣乙」、 廣丙」，同一時間的 平遠」 也是。不過這種設計由於某些實用性的問題，在 20

世紀後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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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說法已過了那個年代，恐造成誤導。 

 

圖 3.  廣乙級魚雷快船」的線圖，注意艦橋兩側的主砲耳臺與龜背弧型

艦艏 F g 3. L     r w  g of     K   g Y         or   o  r    r. No            g   

  o  o   o   o         of      r  g          “  r   -   k”  ow    k 資料來源：陳

悅 2013：122） 

 雖然清軍水師已擁有新式戰船， 但在指揮與操作上仍不熟稔的情況下， 

作戰時無法發揮最大效益」 李其霖， 2015：246），此處似指輪船水師與舊制 

水師有傳承關係，但兩者其實是完全獨立的系統。事實上受英國教官訓練的船 

政後學堂學生並非 操作上仍不熟稔」，海戰失利是另有原因。6 

4. 廣丙艦是鐵甲船嗎﹖ 

現在的展覽都稱廣丙 鐵甲船」， 這是不準確的說法。大清帝國水師只有

三 艘船能稱為 鐵甲船」，那就是德國造的 定遠」、 鎮遠」與船政局建造的

 平遠」，另外德國造的 經遠」與 來遠」則算是初代裝甲巡洋艦，其餘都是

穹甲 或無甲。所謂 穹甲」是指水平覆蓋主 機艙上的龜背型甲，其他部分是

 
6 船政學堂 後稱馬尾海校）畢業生無論學識、英文、船藝在英國教官指導下都很到位，並非
 操作上不熟稔」， 欠缺的是海軍戰術訓練，加上舊社會生活習慣不良，委靡不振不似軍
人，以至於戰場上表現不佳，這是東北海 軍沈鴻烈對閩系軍官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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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沒 有裝甲的，這是為了在成本、重量與防 護力之間找到平衡點的做法，

這種軍艦 專業的稱謂叫 防護巡洋艦」  ro        r    r）。大清到民初絕大多

數巡洋艦都 是這種帶穹甲的防護巡洋艦。  

穹甲的好處是重點保護，而且穹甲的弧形比較能夠避免被砲彈直穿。 本 

級艦的艦體採用鐵脅鐵殼結構，所需的鋼鐵材料均採購自法國科爾蘇工廠 L  

 r   o ）。比較特殊的是，這級軍艦在水線附近縱向鋪設了中高邊低的裝甲甲 

板，即穹甲甲板，以從上部保護輪機、鍋爐、彈藥艙等要害部位。儘管厚度只 

有 1英吋，防護能力顯然有限，但這級軍艦由此可以視作是穹甲巡洋艦」 陳

悅， 2009：258）。  

或有人認為穹甲也是鐵甲，但在海軍史專業領域，穹甲艦絕不能稱為裝甲 

艦或鐵甲艦，那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東西。會認為 廣丙」為鐵甲艦還有一種 

可能來源，那就是臺灣總督府有檔案卷宗名〈甲艦廣丙號沈沒ノ件〉 宮内盛 

高，1896），但查閱該卷宗內的公文都是稱 軍艦廣丙」，所以不確定 甲艦」 

一辭從何而來。 

5. 廣丙艦的人事組織 

〈戰船與沉船：廣丙艦的奇特遭遇〉中稱： 廣丙艦的指揮官稱管帶，管帶

的 階級相當於舊式水師的游擊。管帶為守備階」 李其霖，2015：246）。然

 管帶」是職務，乃 艦長」之意， 游擊」或 守備」是軍階，有如今天的

 中校」或 少校」。7查閱《北洋水師章程》，譬如： 

右翼總兵兼管中營事委帶定遠鐵甲戰艦、中軍中營副將委帶致遠

快船、精練左營游擊委帶威遠快船、後軍左營都司委帶鎮東船、

魚雷營左二營守備委帶左隊二號魚雷艇……（總理海軍衙門，

1888：X）  

可知所有的軍官都是兼有職務與軍階的，並非 管帶的階級相當於舊式水

師的游擊」。  

 廣丙艦」因為軍籍不在北洋水師，所以在《北洋水師章程》中找不到其

編制表，但大同小異。 廣丙艦」規格約與北洋的 威遠練船」相當，管帶的確

是 游擊」軍階，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 ） 國家考古遺址出土遺物典藏

 
7 清代兵船上依職務分：管帶 艦長）、幫帶 副長）、大副 部門長）、二副、三副、總管輪
 輪機長）、大 管輪、二管輪、三管輪。北洋水師依階級分：提督、總兵、副採、參採、游
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委、 額外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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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也出現 管帶 艦長）為三品游擊程璧光」 的內容，惟不知出處。另

由於廣東水師缺乏高階人才，所以北洋曾調派人員支援補充，因而出現 中軍

左營守備充濟遠船駕駛二副事黃祖蓮調充廣東廣丙船幫帶大副」的任命，因此

可知 廣丙艦」的副長階級是守備 張俠等，1982：574）， 其他二副蔡灝元與

大管輪詹成泰也都是來自北洋 陳悅，2009：262）。 

 

三、 廣丙艦的參戰與投降 

1. 廣東三大艦北上會操 

1894年廣東海軍的 廣甲」、 廣 乙」、 廣丙」三大艦由記名總兵余雄飛

率領北上參加會操， 廣丙」當時管帶為程璧光 1861–1918），會操後仍留在北

方，正好碰上中日甲午戰爭，三艦皆參戰。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 ） 國家考古遺址出土遺物典藏系統」稱：年

 清光緒二十年）6月 23日，林曾泰統帶鎮遠、超永、廣丙抵達仁川。」這 

一段敘述有兩個錯誤，一非 林曾泰」而是 林泰曾」 鎮遠艦管帶，1851 

1894），二非 超永」而是 超勇」 快船）。  

相較於從前廣東水師拒絕參與北方會操的態度，這回如此大方乃因兩廣總 

督李瀚章 1821–1899）是李鴻章的長兄之故： 

李瀚章與李鴻章之間兄弟感情 非常深厚，長兄如父，對於二弟， 

李瀚章始終給予力所能及的關照和幫 助……北洋海軍的經費照例

分攤由各省解交，而各省大多尋找託辭，七折八扣，往往不能足

額繳付，唯有李瀚章督撫的省份一直是超額超前完成任

務。……1899年李瀚章在合肥老家 去世，李鴻章垂淚親筆為之

撰寫墓誌銘，中有「傾資以濟海防」等語，滿紙深情。（陳悅，

2009：261） 

李鴻章在向清廷呈報會操情況的奏 摺中，也對廣東水師的表現讚美有加： 

 廣東三船沿途行駛操演船陣，整齊變化，雁行魚貫，操縱自如。」丁汝昌也

說：  粵之三船，合校砲雷兩技，大率得有八成，能從此敏求無怠，乘時逐漸

擴充，逆料採來可期屏蔽嶺南，折衝境外。」 丁還主動派出魚雷教練協助廣東

 陳悅， 2009：261）。廣東水師與北洋水師如此交好，在當時中國是特例而非

通例，關鍵就在李瀚章。  

甲午戰爭名為日清戰爭，實際上是日本傾舉國之力與李鴻章一人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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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督撫大多冷眼旁觀，唯一出手支援的廣東還是基於家族因素，可說完 

全是以中世紀的作戰方式應對已高度現代化的日軍，失敗並非偶然。 

2. 廣丙艦參與甲午海戰 

廣東水師參戰三大艦中， 廣乙」 管帶吳敬榮，1864–？）最先毀於 7月 

25日的豐島海戰，當時 廣乙」隨 濟遠」 管帶方伯謙，1854–1894）遇到日

艦 秋津洲」與 浪速」夾擊，死傷過半，在十八家島搶灘擱淺後自爆。 廣

甲」 管帶林國祥，1851–1908）隨 濟遠」參與大東溝海戰，因 濟遠」退卻

逃跑， 廣甲」也跟隨，最後於夜間在大連灣外的三山島擱淺棄船，兩天後被日

艦擊毀。  

 廣丙」原來與 平遠」 管帶李和，1853–1930）在大東溝內擔任登陸警

戒， 聽聞海戰爆發，兩艦率魚雷艇四艘前往支援 包括兩艘大型魚雷艇 福

龍」與 左隊一號」）。 廣丙」本有機會對日本旗艦 松島」發射魚雷，但因敵

火兇猛 無法達成任務。 廣丙艦曾攻擊樺山資紀 1837–1922）所乘坐的西京

丸，但未成功，西京丸得以返回基地」 李其霖， 2015：252）。此處有疑的，

因註腳稱本段來自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第 371頁，但該頁描述的是蔡廷幹

 1861–1935）率領 福龍號」大型魚雷艇對 西京丸」 連射三枚魚雷不中，

並非 廣丙艦」。  

大東溝海戰後 廣丙艦」隨艦隊轉進威海衛，1895年 2月 9日， 廣丙」 

奉提督丁汝昌之命發射魚雷擊沉在灣內重傷擱淺的巡洋艦 靖遠」，最後與北 

洋殘存各艦一起投降日本。 廣丙艦」管帶程璧光與牛昶炳代表丁汝昌向日本聯

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 1843–1914）呈 遞降書。談判期間，程璧光曾向伊東祐 

亨請求歸還 廣丙艦」，理由為 廣丙艦」 屬於廣東而非北洋水師，希望索回

讓程璧光好對廣東方面交代。伊東則稱，因日方已採 廣丙艦」列入繳獲品目

錄向大本營呈報，因此無法歸還，但可以練習艦 康濟」替代，並由伊東本人

修書一封推薦程璧光擔任 康濟艦」管帶，使其可以帶 一艘軍艦回廣東 陳

悅，2009：468）。  

 康濟艦」原來的管帶是薩鎮冰 1859–1952），因此被程璧光取代，然後

運送北洋高級軍官的靈柩與解除武裝官兵離開威海衛的任務，就落在程璧光 與

 康濟艦」頭上，並成為北洋水師唯 一被釋放的軍艦。 

3. 廣丙艦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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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 2月 17日 廣丙」艦在威海 衛隨其他北洋殘存各艦投降日軍，至

此廣 東北上三大艦皆損失。2月 27日由聯合 艦隊司令長官下令， 廣丙」、

 濟遠」、  平遠」三艦一同抵達佐世保後再轉往吳港 大本營，1895 ）。  

 廣丙艦」投降後的移轉過程日方 都有很詳細的記載：2月 17日於威海

衛 向日方代表交接後，19日下午在錨泊處 運轉試機，20日上午繼續試運轉，

21日補充燃煤，當時艦艏吃水 11英呎 4英吋、艦尾 14英呎。22日下午在港內

試運轉 1小時。23日晚測試探照燈與白熱燈。24日港內測試 4小時，同時校準

羅經。26 日上午 10點， 濟遠」、 平遠」、 廣丙」三艘清國投降艦由日本軍艦

 橋 立」在前引導， 千代田」在後押送回 航日本。在航行中日本水手逐漸對

這艘修理問題。2日上午補充燃煤，原預定下午出港但因修理費時及天候原

因，改為 3日下午出港繼續航程，4日上午通過下關海峽，晚上 6點在八代佐

和停泊。5日早上 0530啟航，1050在宇品下錨。6日早上 11點奇航，中午

1225抵達吳軍港下錨 井上保，1895）。清國福州馬尾造船所建造的軍艦熟

悉，並對其性能做出評價。27日凌晨 1點 20 分主機曾發生故障而停機修理，

當日通 過朝鮮南岸黑山島。28日天氣開始變壞，雨霧讓視線不佳，巨浪撲上

艦艏如瀑布，主機又停止，到晚上才繼續前進。3月 1 日氣象稍好，下午進入

竹敷港於 15點 25分下錨，藉由岸上的協助處理蒸氣火管修理問題。2日上午

補充燃煤，原預定下午出港但因修理費時及天候原因，改為 3 日下午出港繼續

航程，4日上午通過下關海峽，晚上 6點在八代佐和停泊。5日早上 5點 30分

啟航，10點 50分在宇品下錨。 6 日早上 11點啟航，中午 12點 25分抵達吳

軍港下錨 井上保，1895）。  

 廣丙艦」回航日本，是由 嚴島 艦」派出大尉但馬惟校 1859–1904）、 

少尉山本菊之進、下條小三郎，大機關士 武田秀雄、大軍醫山下晉、機關師 1

人、 兵曹 5人、船匠手 1人、機關手 2人、 主帳 1人、卒 28人，及 千代田

艦」派出大尉淺野正恭 1868–1954）、少尉山路一善、少機關士酒井邦三郎、

少主計田中小太郎、機關師 1人、兵曹 3人、 鍛冶手 1人、機關手 2人、卒

23人等組成駕駛團隊 内田正敏，1895）。  

 廣丙艦」等三艦回航吳鎮守府時，日本人曾經對各艦做了非常詳細的檢

查及評估。在對 廣丙艦」10頁的報告中，對本艦的清潔程度讚譽有加，認為

是三艦中第一。但對 廣丙」的主機設計則給與負評，譬如一臺抽氣機對兩臺

主機，抽氣機故障全部停擺。又發現鍋爐的鉚釘太疏易造成滲漏，各種氣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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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處多有洩漏。武裝方面 57   保式速射砲有四門，但左前砲曾被彈受損，右

前砲有炸膛痕跡。小艇原應有六艘但只剩兩艘 其他細節從略） 桜井省三，

1895）。這份報告中稱 廣丙」是 水雷巡洋艦」，但根據《海 軍艦船籍條例》

這應是非正式的稱謂。 

4. 廣丙艦的整修、改裝與再入役 

由於 廣丙艦」在回航日本本土時 曾多次蒸汽管洩漏，主機停擺，所以在

吳 港整修時進行鍋爐翻修 如圖 4），並採 火管全部更換，於 1895年 7月 1

日進行公試運轉時，竟發生氣缸爆裂，高溫蒸氣 及火焰燒燙傷 7人 林清康，

1895 ）。 

 廣丙艦」的武裝到底做過那些改 裝一直是很不容易弄清楚的問題，譬如 

同樣是 120   為何要換裝？根據日本資 料稱： 廣丙艦原來搭載的 35口徑克

魯 伯速射砲彈藥艦上存量不足，應急需要 時無法補充，所以換裝 45口徑的阿

姆斯 托朗速射砲」 海人社，1995：34）。 

   

圖 4.  廣丙艦」在吳鎮守府的船渠修理煙囪上被砲彈擊中大洞前後的狀況  

F g 4. T   Ko            r   o k        K r  N v   B   . T      g     ow   r 

          for       f  r     rg         o   w               

資料來源：桜井省三 1895） 

這邊要說明的是，此處日文的 口徑」在中文是 倍徑」之意，指的是砲 

口尺寸與砲管長度的比例，同樣是 120   口徑，克魯伯 35倍徑砲管長 4.2 

 ， 阿姆斯托朗 45倍徑砲管長 5.4  ，而且倍徑不同彈藥也不同，所以日本接

收 廣丙艦」後為了彈藥供應不得不改裝。至於其他包括哈乞開斯 57   副砲

與 37   連珠砲有沒有改裝？根據日本官方資料查到有為 廣丙艦」的二門 57 

  速射砲，備註編號 6883與 6884，開立多達 10 頁、127項的價格調查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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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軍省，1896），但根據船政局資料 廣丙艦」不是本來就有 57   速射砲

嗎？  

最直接的證據是 廣丙艦」沉沒後的次年，1896年 3月 6日吳鎮守府做了 

一份〈亡失兵器調查書 2〉，裡面採 廣 丙艦」沉沒的損失裝備鉅細靡遺列表

說得清清楚楚。以三門 120   主砲 日文檔案稱安式十二姆速射砲，即中文

稱的阿姆斯托朗十二生速射砲）來說，清冊上詳細 列明各部件包括尾栓、滑動

桿、擊發監發火裝置、砲口栓、高腳架、照準器照尺照星附、高腳砲旋回輪

⋯⋯林林總總多達 88項 梨羽時起，1896）。另在〈軍 8 艦廣丙兵器修理費概

算〉中還採原來的克魯伯 120   砲並列，稱為 拾貳姆克式速射砲」 齋藤，

1895 ）。  

在〈亡失兵器調查書 2〉中，57    速射砲同樣列有 43項細目，表上備註

為 編號 6883與 6886兩門，但在 軍艦廣丙兵器修理費概算」中的兩門 57   

速射 砲編號卻是 6884、6885，而這是投降前就有的。由於吳鎮守府接收時的

檢查報告指出有一門中彈、一門炸膛，可能是替換這兩門。另 37   五連砲四

門亦列有 20多項的細目 梨羽時起，1896）。  

《清末海軍艦船誌》稱： 副炮更換成 4門 47公釐機關炮，原 5管機關炮 

則更換為 4挺 17公釐機槍」 陳悅，2012：471）。 國家考古遺址出土遺物典藏

系統」網頁中稱的 47   」或出自此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 ），但日本的

官方檔案全無此項紀錄，應非事實。在 3月 6日作的〈亡失兵器調查書 1〉 中

提到魚雷發射管 4門，清冊上詳細列明各部件共計 80多項，包括固定發射管、 

氣壓計、發射管用電池、發射火藥、架臺、運搬用滑車、十五號爆發信管等。

最重要的是列明了 八十八年式魚型水雷」 8 個，所以可知 廣丙艦」來臺是

滿裝攜帶了 8枚魚雷，4枚在發射管內、另 4枚備射。 八十八年式魚型水雷」

在日本又稱 朱式水雷」，其實就是德國的 黑頭魚雷」，而 廣丙艦」本來就

是裝備 黑頭魚雷」，所以可能部分是清國時代所遺留，部分由日本的庫存補充

 藤田幸右衛門，1896）。8 

除了兵器， 廣丙艦」也曾經在吳港進船塢進行艦底塗換工事，於 5月 14

日出塢 林清康，1895b）。 廣丙艦」在移交給吳鎮守府時，受納方開立了非

常詳細的清單，包括所有兵器的零部件與耗材規格數量。這是研究 廣丙艦」

在整修之前清國時代狀況最詳細的資料 吳鎮守府，1895）。整修完畢後，吳

 
8  廣丙艦」在威海衛投降前奉命擊毀 靖遠艦」，消耗 1枚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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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守府又開立了同樣詳細的報告，所以可以比較前後的差異，確定哪些部分被

更換或修改。  

 廣丙艦」在整修的同時，1895年 4 月，日本海軍大臣西鄉從道 1843–

1902）奏請天皇頒布因應清國俘虜各艦入役日本帝國海軍擴增員額，之後在 8

月訂定詳細的 廣丙艦」職務編制如下：少佐 1 員 艦長）、大尉 4員 水雷

長兼分隊 長 1、航海長 1、分隊長 2）、少尉 3員 航 海士 1、分隊士 2）、

大機關士 2員 機 關長 1、水雷主機業務 1）、少機關士 1 員 機關士）、大

軍醫 1員 軍醫長）、少軍醫 1員 軍醫）、大主計 1員 主計長）、少主計

1員 主計）、上等兵曹 2 員、一等兵曹 5員、二等兵曹 6員、三等 兵曹 5

員、一等船匠手 1員、一等鍛冶手 1 員、機關師 2員、一等機關手 2員、二 

等機關手 3員、三等機關手 3員、二等看 護手 1員、一等主帳 1員、二等主帳

1員、 三等主帳 1員、一等水兵 13員、二等水兵 22員、三四等水兵 33員、

一等信號兵 1員、二等信號兵 1員、三四等信號兵 2 員、一等木工 1員、二等

木工 1員、一等鍛冶 1員、二等鍛冶 1員、一等火夫 7 員、二等火夫 9員、三

四等火夫 12員、 一等看病夫 1員、一等廚夫 1員、二等廚 夫 2員、三四等廚

夫 3員，總計 160員 海 軍省，1895b）。由以上的編制表也可看出早年軍艦

分工的概念。9  

 廣丙艦」納入日軍後的首任，也是唯一的艦長是藤田幸右衛門少佐 鹿

耳 島人，海軍兵學校 4期，1849–1902）。其他官佐為大尉：中島市太郎

 1868 1957）、烏丸光正、木村剛，大機關： 士清水門之助、中島市右衛

門，大軍醫： 岡本覺太郎、大主計：笠松千代次、少尉： 藤木定吉、川村茂

男、加藤雄次郎，少機關士：吉松稜威磨，少軍醫：和田八千穗，少尉後補

生：生野太郎八，上等兵： 曹波部國太郎、機關師：堀江作佐二門、 大場德

松等 宮内盛高，1896）。 同一時間的 4月 4日，遞信大臣渡邊國武 1846–

1919）頒發給各清國俘虜 各艦信號符字 code sign）， 廣丙艦」 獲頒的是 

“GQZB” 渡邊國武，1895）。 

 
9 日文的 機關」等於中文的 輪機」，所以機關長就是輪機長，以下機關師、機關士、機關手
類推就是輪機官、 輪機士與輪機兵。日文的 水雷」是中文的 魚雷」，所以水雷長就是魚
雷長。另軍醫與主計 類似補給官） 在明治時代是非戰鬥文員，分大、少兩種等級。 鍛冶
手」是鐵匠， 木工」是 木匠， 火伕」中文稱 升火」， 負責給鍋爐鏟煤，這些職務再分
一至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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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廣丙艦的塗裝 

 廣丙艦」的塗裝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 成為日軍俘虜，被編制為日 

本海軍，船身也由原來的清朝海軍彩繪， 改為全白色的日軍船艦塗裝」 李其

霖， 2015：246）。所謂 清朝海軍彩繪」可能是指 維多利亞式塗裝」 如圖

5）， 即黑色船身、紅色水線、上甲板為白色艙房、黃色煙囪與桅桿，非常華麗

奪目，但卻不適合海戰，所以大多為承平年代使用，一旦戰爭爆發就會漆成全

灰的保護色。 

大清帝國的軍艦幾乎都是維多利亞式塗裝，並以這種樣貌參加清日海戰， 

但隨著戰鬥的經驗就會開始做調整，有些艦艇開始漆成灰色，但也有維持維多 

利亞式塗裝的。從日軍剛俘虜時所拍攝的照片可以辨別，譬如 平遠艦」就已 

經改漆淺灰色，但至少 鎮遠」與 廣丙」仍是維多利亞式塗裝。 

日本軍艦在清日戰爭前艦身是白色，上部構造是黃色，由於戰爭的經驗 於

1895 年 6月 2日由海軍大臣下令全部改漆成 鼠色」，也就是淺灰 海人社， 

1995：109）。 廣丙艦」於 5月 14日 出塢前完成塗裝，恰巧在新規定頒布的 

兩周前，是否照以前的白色塗裝，還是預先知道新規定而施以淺灰塗裝，由黑 

白照片很難判別 如圖 6），所以 船身也由原來的清朝海軍彩繪，改為全白色

的日軍船艦塗裝」的說法仍存在討論空間。 

 

圖 5.  廣丙艦」被俘抵達吳港時原維多利亞式塗裝的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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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 5. T   Ko      o   rr v      K r   f  r      r . S                 r or g     

V   or   -                    

圖片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 ） 

 

圖 6. 1895 年 5月 15日出塢的 廣丙艦」塗裝已改變 F g 6. T   Ko       v  g 

     r   o k o  M   15, 1895. I      ow   or   g     w              資料來源：姚

開陽 2019：220） 

6. 廣丙艦艦名考 

 廣丙艦」在展覽或出版品中出現的英文艦名要特別注意，依國際慣例應 

為 Ko   ，因為 1895年 2月 17日投降移交後的 廣丙」已經是日本軍艦，雖

然日人沿用原漢字艦名，但發音實為日文，所以當時全球媒體出版品都稱其為

Ko   ，至今依然如此。  

這是因為國際間對於船艦名稱都是以發音為準，西方人不識日人沿用原漢

字艦名，但中日文發音不同的奧妙，如果軍艦擁有國的日本稱為 Ko   ，那英

文艦名就是 Ko   。這無法隨我們的主觀意志而改變，因為它不是我們的軍

艦。如果 廣丙」可以翻譯成 G   g B  g，那麼 山藤丸」就應該翻成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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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  而非 Y   f j  M r 了，但大家都知道不可能這樣，所以 廣丙」的英

文絕對不會是 G   g B  g。  

就算在中國服役的年代， 廣丙」終其一生也未曾出現過 G   g B  g這樣 

的艦名，因為它在廣東與北洋時代的英文艦名是 K   g    g 或 Kw  g 

   g）。當時中文音譯以威妥瑪拼音為主，有些船名還是粵語或閩南話發音，不

能套用今日的模式。  

船艦的英文名不釐清，看到 Ko   不知是 廣丙」，全世界的資料都採無法

利用，研究工作必然受阻。展覽時外國人也採不知為何見，甚至因專業上出現

破綻， 影響整個展覽的公信力。  

日本採清國投降各艦沿用原漢字艦名入役，這是同為漢字文化圈才可能發 

生的事。這個心態十分值得玩味，筆者認為這不可能是日人對中華文化有什麼 

仰慕之情，反而應該是日本自信的表現。1905 年日俄戰爭中俘虜的俄艦，也有

部分參考原艦名俄文發音來重新命名日文艦名，譬如 R  v z  改名 肥前」 ひ

ぜ ん，H z  ）。  

表 1採甲午戰爭中被日軍俘虜的 14 艘清國船艦原中英文艦名，與日軍俘

虜後沿用漢字艦名的平假名與英文發音做成對照表。由於 廣丙艦」沒有清晰

的艦尾照片來印證 こうへい」日文拼音的存在，本文另附 平遠艦」在日軍

服役時期的照片 圖 7），艦尾可見 へい えん」的平假名艦名。。 

表 1. 大清帝國戰敗被日軍俘虜軍艦新舊艦名對照表 T   1. Or g           w 

      of w r           r          J        fo  ow  g       f    of     Q  g E   r  

大清帝國水師時代 日本帝國海軍時代 

中文艦名 英文艦名 漢字艦名 平假名艦名 英文發音 

鎮遠      Y    鎮遠 ちんえん        

濟遠 T   Y    濟遠 さいえん S     

平遠    g Y    平遠 へいえん H     

廣丙 K   g    g 廣丙 こうへい Ko    

鎮東      T  g 鎮東 ちんとう      o 

鎮西      H   鎮西 ちんせい        

鎮南      N   鎮南 ちんなん         

鎮北          鎮北 ちんほく      ok  

鎮邊           鎮邊 ちんベ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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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中          g 鎮中 ちんちゅう         

福龍 F  L  g 福龍 ふくりゅう F k r o 

操江 T  o      g 操江 そうこう Soko 

敏捷 M        敏捷 ひんしょう B    o 

湄雲 M   Y   湄雲 びうん B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 7.  平遠艦」可見艦尾的平假名艦名 へいえん」 自右往左） F g 7. T   

   g     w      r      wr         H r g   , へいえん (H    ), o         r  (r    

fro  r g    o   f ) 圖片來源：姚開陽 2019：199） 

 

四、 廣丙艦的沉沒與水下文資 

1. 廣丙艦來臺灣 

11 月 1日，臺灣總督府海軍參謀長角田秀松少採 1850–1905）從臺北發

出電報，29日 濟遠」往恆春方向，30日 秋津洲」、 廣丙」、 福井丸」往打

狗方向出航 角田，1895）。由於 10月 11 日乃木希典 1849–1912）的第二

師團。在枋寮登陸，南北夾擊抗日的軍，這幾艘軍艦應該參與了該行動，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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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還曾砲轟布袋。1011 月 15日，大本營以〈第 185號令〉下令常備艦隊司

令採 大和」、 廣丙」、 操江」撥歸臺灣總督府調度，擔任澎湖警備艦 大本

營，1895 ），其餘常備艦隊、西海艦隊在臺各艦隻都調回國歸建。如此透過多

個檔案文獻把 廣丙艦」最後的航線一一銜接起來。 

2. 廣丙艦沉沒的原因與過程 

1895 年 12 月 21日上午 7時 30分澎湖島司宮内盛高率領警部上妻隆行率

巡察多人、守備隊長陸軍步兵大尉熊耳益藏、憲兵支部分隊長憲兵大尉米澤元

子等 與數名通譯共 36人搭乘 廣丙艦」，由艦長藤田幸右衛門少佐指揮，從媽

宮城順承門外第一棧橋出發前往八罩島追捕前 澎湖廳總鎮署採校林廷楨等人

 如圖 8）。日本方面的資料稱林廷楨是 舊清國主計官」，而且 一萬兩攜帶

白沙島潛伏」  宮内盛高，1896），不過林廷楨是水師營守備，稱採校不為

過，有沒有攜一萬兩軍用金則無實際證據。  

當時澎湖海域風浪頗大， 廣丙艦」 途中於 11點 53分在倉島 八罩島採

軍 澳）誤觸海圖上未標明的暗礁，此時艦 長下令倒俥退出，導致大量海水湧

入破 洞下沉 如圖 9）。乘坐人員在甲板上集合，在艦長宣布棄船後搭乘小艇

離開，船上 160人中有 94人包括艦長在八罩島上岸，29名在東嶼坪上岸，37

名失蹤皆為艦上水兵，最高階級為上等兵曹。 

當消息傳到媽宮港待命艦 海門」趕來救援時， 廣丙」早在 14點 17分沉

沒 宮内盛高， 1896）。 廣丙艦」沉沒的消息首先由在基隆的三上中佐發給寺

內運輸通信長官，同一日得知消息的臺灣總督樺山資紀 1837–1922）也發電給

海軍大臣西鄉從道 三上，1895）。  

 廣丙艦」的失蹤者共 37名，包括上等兵曹：笹村英助，一等兵曹：高辻 

喜太郎、石原杵藏，二等兵曹：坂下竹松， 三等兵曹：大西卯太郎、井上關太

郎，三 等機關士：山口平八，一等水兵：中井源助、木村音吉，二等水兵：岩

永常太郎、漥田要次郎、德田榮吉、東山楠吉、谷村庄太郎，三等水兵：岩田

倉吉、加藤龜作、永吉房太郎，四等水兵：大槻兼松、 松島鐵之助，二等信號

兵：增田勇次，一等機關兵：田漥彌太郎、越智友次郎、石源長太郎，三等機

關兵：松村元四郎、 柴山鐵次郎、錦會利作、遠藤春立郎、中橋末次郎，一等

 
10  濟遠艦」參與日軍乙未征臺砲轟布袋的照片可參閱遠藤誠  8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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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冶：岩本光武郎，一等主廚：秋山平四郎、太原嘉三郎，三等主廚：定光富

太郎，割夫：日野九次郎，割烹：幾田全藏 宮内盛高，1896）。 

 

圖 8. 日軍憲警在媽宮港第一棧橋登上 廣丙艦」準備出發 F g 8. J        

      r   o      o r   g     Ko           F r      r of M go g  or      r   r   o  for 

    r  r  資料來源：姚開陽  . .）

 

圖 9.  廣丙艦」在澎湖八罩島因艦長倒俥觸礁進水而沉沒 F g 9. T   Ko    

   k  g    r B   o I            g        o w   r   gr                         ’  

r v r          v r  f  r r     g  gro    資料來源：姚開陽  . .） 

3. 廣丙艦沉沒之後事 

 廣丙艦」沉沒後，次年 2月 20 日發包東京都京橋區的商人山科禮藏 

 1864–1930）打撈。根據 1896年 11 月 11 日提交當年撈獲物件的報告，見

有撈 起 4枚皆無頭的 魚型水雷」，其中 2 枚全身凹凸破損，另 2枚尾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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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確認了 廣丙艦」來臺灣的確有攜帶魚雷。但根據藤田幸右衛門 1896）

應該有 8 枚 八十八年式魚型水雷」，所以還有 4 枚沒有找到。  

其次撈起 五連發砲身」4個，這就是哈乞開司 37   砲的全部，與 六

斤 ホシキス砲身」1個，這就是哈乞開司 57    6磅副砲。接下來是錨大、

中、小 3個，零碎雜品 352個 山科禮藏，1896）。  

關於 廣丙艦」三門 120   主砲的下落，根據許玉河 2021）引述 1908

年 8 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稱： 

口徑約五寸，長十四尺，俱各引上，但因漬水太久，全體生銹。

網垵支廳長田中三郎［1894–1970］以此砲係日清戰役大紀念物，

恐年久湮沒，遂命多數苦力，擡置在支廳署前，築砲架一座以位

置之，其將以表戰役之功，而悼沉淪之痛。  

所以最重要的 3門 120   主砲老早就撈起來了，4門 37   連珠砲應該

也都撈完了，至於 57   六磅砲除了上述的 1 門外，後來還有沒有繼續出水的

就不得而知。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今天 廣丙艦」 出水遺物中的兵器如此之少，

連門小砲都找不到。  

臺灣周遭沉船許多都被打撈不只一 次，當年沒有文化資產觀念，都是為了

疏濬航道與獲得物資，因此多為破壞性打撈，更不可能依照水下考古的專業做

細緻的測繪紀錄。今日被列為水下文資的出水遺物，都是之前打撈剩下或拋棄

的殘件， 數量少、品相差，很難構成敘事脈絡，並不利於展示。  

當年在澎湖及日本廣島均曾立有 廣丙艦遭難紀念碑」 如圖 10）。澎湖的 

紀念碑是與另外兩件同樣在日治初期發生在澎湖的海難一起，其右為 第十六 

號水雷艇遭難紀念碑」，其左為 奈良丸遭難紀念碑」，三座紀念碑立於測天島

西岸，當測天島成為媽宮港部海軍基地後，採石碑遷移至順城門附近之高地， 

戰後不知被何單位拆毀而消失。  

日本廣島的 軍艦廣丙遭難哀悼碑」 碑文由艦長藤田幸右衛門撰寫： 

明治廿八年十月九日。軍艦廣丙發吳軍港上臺灣征途。任務旣終 

更任警備。在澎湖島會接殘賊隱匿之報。十二月三十一日［原

誤］發馬公港將抵八罩島。時爲便乘者有澎湖島島司以下參拾六

人。艦近倉島忽然撞暗礁。盖斯礁海圖所未示也。艦既不可救乃

先救乘来者。而後及艦員時會天候險惡。狂風益加。怒濤益高。

操艇艱難。艦員所餘猶七拾餘人而艦殆沒。乃令七拾餘人整列於

甲板上。恭收軍艦旗。遙拜東北。唱天皇陛下萬歲一回。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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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三回未全唱畢而艦全沒也。鳴呼悲夫。終失笹村上等兵曹

以下參拾七子矣。諸子夙委身我海軍。當軍國多事之時能全其

職。 久甞戰苦而歸。未遑休息再上征途。不幸遭此慘禍。然而其

處死生之際從容從令。不慌不忙是固雖軍人之本分矣。然亦其壯

烈古今所罕見也。余與 諸子共其難而異幽明。今生存者及有 志

之徒相謀建碑於八幡社境内。乃揮淚記其梗概以欲表其忠烈伝。

明治廿九年五月。元廣丙艦長海軍少佐従六位勲四等藤田幸右衛

門。（桜井照 登，1921：294-295）11 

紀念碑文對事件發生的現場有更直觀的描述，雖然不免渲染美化，仍是有

參考價值的文獻。從海事歷史的角度，海難紀念碑與沉船事件是緊密結合不可

分的， 但水下文資法因拘泥於是否曾在水下，紀念碑被排除在外得不到保護。

公部門固然依法行政，但從學術研究角度未免過於鋸箭法，希望未來修法能採

海難紀念碑納入，成為水下相關文資。 

1899 年日本還有人為 廣丙艦」的澎湖遇難創作軍歌〈広丙の沈沒〉，收

錄在《新撰帝國軍歌》 山田美妙，1899： 14-31），這也是可以考慮作為展覽

的聲音展品。 

4. 廣丙艦遺址的發現與出水遺物探究 

水下考古單位是於 2010年 7月進行水下探勘後發現 廣丙艦」之遺址位

置。 然後在 9月 7日、8日、9日及 10月 24 日進行水下察探工作發現許多遺

物。其遺址範圍為南北 37  ，東西 28  ，面積 1,036  2 臧振華，2019：

126-127）。之後在 2011年與 2012年都進行了水下測繪與布方作業。 

 廣丙艦」的遺物有許多金屬製品與陶瓷玻璃製品，時間橫跨清國與日本 

時代，由於 廣丙」是軍艦，所以武器類最受矚目，可惜只撈到兩枚 40 

  」 砲彈，這讓人起疑，根據紀錄， 廣丙艦」的副砲是哈乞開司 57   速

射砲，連珠砲是哈乞開司 37   速射砲，怎麼會出現 40   口徑的砲彈？40 

  這種規格最早出現在一戰時期英國皇家海軍的 2磅高射砲，1895年應無這

種口徑。一種可能是對該出水遺物的量度誤差，第二種可能是該砲彈並非 廣

丙艦」所有，而是後來其他軍艦落海的遺物，應再對該砲彈做檢視以確定之。

 
11 引用桜井照登 1921），注意 十二月三十一日發馬公港」應為 十二月二十一日」之誤。 



 海文誌 M r           r  Jo r      

5  

 

12 

根據〈戰船與沉船：廣丙艦的奇特遭 遇〉引述發掘報告稱 機砲底部刻有

『二五＊造兵廠』字樣」 李其霖，2015：262）， 此處研判應為 明治二五年

吳造兵廠」之意。13文中稱 機砲底部」，但 廣丙艦」有撈獲機砲座嗎？還是

砲彈之誤此處尚待求證。  

還有一銅片上鐫有中外文，中文 海底並大底艙」，無法辨識外文 “εo  S  

  r     o  S    ” 臧振華、劉金源，2018： 107）。 廣丙艦」是一艘法國設計

與進口材料建造的軍艦，船上若出現西方文字首先要從法文的方向思考，事實

上這是 “E  x      r    fo          ”，直譯就是 海水與艙底」的意思。觀察該

銅片，（ 海底並大底艙」 文字判讀尚存疑）似為後來以字模打上，與法文並非

同時，可能是日本時代才增加的。這就帶來第二個話題， 廣丙艦」上許多所謂

的 中文」其實是 日文」，所以在展示說明上宜稱 漢字」較妥。  

與其他沉船一樣， 廣丙艦」遺址也發現許多錢幣。錢幣因為有銘文年代， 

對辨識沉船的身分是很好的依據。 廣丙艦」的錢幣同時兼具中日兩國，中國 

的有道光通寶，日本的有明治 9年和 10 年銅錢與寬永通寶。道光朝是 1821年

到 1850 年， 廣丙艦」沉沒時距之已達半個世紀，還在流通，而且清朝通寶應

該是屬於原艦上清軍官兵所遺留。日本的寬永通寶雖然從 17世紀就開始發行，

但一直到 19世紀末仍然是日本的流通貨幣，直到 1897年貨幣法施行。  

為什麼許多沉船都會遺留一堆銅錢，卻罕見銀幣？因為銅幣不值錢又太

重，落水時會把人拖入海底，所以通常都放棄。會在沉船發現銀幣多是倉促沉

沒， 來不及逃離，譬如 博卡喇輪」 SS Bok  r ）。  

 廣丙艦」的出水遺物除了銅器，還有少數玻璃與陶瓷品，清單中所謂的

 日式青花瓷片」與 白釉瓷盤」是什麼由於未能對照實物不知為何。近代軍

艦上的餐具都是訂製的，瓷杯碗盤與銀質茶壺上都有艦徽艦名，如 靖遠艦」

與 致遠艦」，要撈到這類遺物價值才會高。  

 
12 37  或 40  等小口徑速射砲彈是發射藥筒與彈頭一體，如果連藥筒一起，就是未發射的

彈藥，如果只有彈頭，就有可能是發射後落海的未爆彈，其來源可能是二戰時期防空作戰或

國軍打靶的遺物。 

13 吳造兵廠屬於吳鎮守府， 889年開府， 893年設兵器工廠， 903年造兵廠與造船廠合併稱
吳海軍工廠，以建 造 大和艦」而聞名。 廣丙艦」 895年在該廠改裝，使用該廠  892年
 明治二十五年）生產的部件很合理。 所以 二五＊造兵廠」應為 明治二五年吳造兵廠」
之意 



 海文誌 M r           r  Jo r      

52 

 

 廣丙艦」除非能找到火砲，否則以目前的出水遺物，筆者認為最有價值

的應該是 船隻鐵質肋骨」，因為當年馬尾船政局建造 廣丙艦」時，鐵肋 當

時稱為 鐵脅」）是從法國科爾蘇工廠進口的。船政局歷經了從 鐵脅木殼」

 廣甲艦）到 鋼脅鋼殼」 廣乙、廣丙、廣丁艦）的過渡期，這一根 鋼脅」

在造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的，但卻很少人知道而被冷落在一旁，從未展出，

實在可惜。  

目前對 廣丙艦」的出水遺物研判十分困難，因為參考資料難尋，展示時

的標示非常模糊，甚至錯誤。所以前述日人 1896 年 3月 6日作的〈亡失兵器

調查書〉就非常重要，因為兩份調查書共 78頁，近千條的細目，採 廣丙艦」

所有包括火砲、小兵器、裝備、用具、零部件、耗材，其品名、數量、規格詳

細列表，若採出水遺物對照該表按圖索驥，或許就能判讀出該物的正確名稱與

用途。 

5. 水下文資的權利主張與 軍艦豁免」 

 廣丙艦」的遺址在澎湖，算是領海範圍，但由於其具備軍艦身分，對水 

下文資的權利主張，可能受到國家公務船隻 主權豁免」理論的影響。 所謂主

權豁免  ov r  g          ），乃因各國之間在法律地位上之平等，故一國應免

遭受他國法院管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      N   o    o v    o  o      

L w of     S  , UN LOS）專條承認之主權豁免類型有三：第一種為軍艦 第 

29 條），幾乎是絕對豁免 第 95條）。 第二種為政府非商業性服務之船舶 第 

96 條）。第三種為政府所有船舶 第 96 條） 徐胤承，2011：165-166）。  

後兩種或有可能產生一些爭議，但第一種也就是軍艦是幾乎絕對豁免，這

邊要說明的是，日本海軍對於 軍艦」是有嚴格定的的，並非所有軍用船隻都

是軍艦，小型艇、後勤運輸船或陸軍船隻，甚至早年的驅逐艦都不能稱 艦」，

船艏不能掛菊紋章。而 廣丙艦」的軍艦身分是無庸置疑的，因此具有上述

 絕對豁免」的資格。  

由於主權豁免不免影響到管轄權，有些國家認為沉沒的軍艦在歷經數百年 

後其考古價值已大於軍事價值，不應享有主權豁免，有些則建議沉沒超過一百

年的軍艦應視為文化遺產。有些支持主權豁免應有時間限制，有些則反對主權

豁免，特別是針對位於其他國家內水和領海的沉船。有些則認為主權豁免並不

適用於沉船。其他專家則堅持主權豁免原則，他們認為沉船船旗國所擁有之主

權豁免，在所有海域都保有專屬管轄權 傅瓊慧，20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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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丙艦」沉沒於 1895年，至今已超過百年，似乎應不存在主權豁免的問 

題，但所謂百年之限只是某些國家的看法，並未成為國際共識，不同觀點甚至 

是兩個極端，以下案例很能夠解釋這個問題。 2007 年 3月，奧德賽海洋探索

公司  O       M r    Ex  or   o ）在直布羅陀西方 100海里處發現一艘沉

船，撈獲約 594,000 枚銀幣，奧德賽公司同時向佛羅里達州中區聯邦地方法院

申請取得沉船所有權及打撈獎勵。但事為西班牙政府得知，指出該船為早年該

國失蹤的海軍軍艦 慈悲聖母號」 N    r  S  or         M r            

     ），基於 軍艦豁免」的理論，西班牙政府主張美國法院無管轄權。  

奧德賽公司抗告該艦不應享有軍艦的 主權豁免」，理由是艦上貨物 75% 

為私人所有，且該艦受雇於當時的海事郵局 S        orr o  M r    o ），但 

最後美國法院根據早年軍艦營商的慣例，判決該船的確為西班牙軍艦，因此在

軍艦主權豁免之前提下，西班牙方具此案管轄權，最終法院命令奧德賽公司須

採打撈自該船之物品返還西班牙 徐胤承， 2011：165-166）。  

 慈悲聖母號」於 1804年 10月 5日在葡萄牙南方海岸被英國海軍擊沉，

距 2007 年奧德賽公司打撈已超過 200年，但因為是軍艦，西班牙政府至今仍

然擁有管轄權。  

有人認為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為戰敗 國，應該放棄與歸還所有戰利品，這

種說法似是而非，有一個案例恰巧足以說明：中華民國在戰後駐日軍事代表團

的海軍武官鍾漢波少校 1917–2002），曾透過東京盟軍總部要求歸還陳列於上

野公園的 鎮遠艦」鐵錨被盟總拒絕，根據其著作《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

軍軍官的回憶》中說，因為盟總認為所謂日本在戰時掠奪的盟國資產，指從對

日宣戰之日起，到日本投降之日止。對中國來說，是從 1931 年 九一八事

變」起，到 1945年 9 月 9日南京受降止。14但 鎮遠艦」鐵錨是在 1895年甲

午戰爭結束後被日軍掠奪的，遠在二戰前，所以不在辦理之列。後來 鎮遠

艦」鐵錨因為鍾漢波以消除日本軍國主的教育復辟的理由說服盟軍軍官，索回

先置青島海軍官校，現置於北京軍事博物館 鍾漢波，1998）。  

但這其實是政治處理，在法律上無法找到依據。 鎮遠艦」與 廣丙艦」 

都是甲午戰敗被日軍俘虜的戰利品，兩者性質類似。15如果日本政府根據主權

 
14 中國真正對日本宣戰是 1941年 12月 9日，珍珠港事變之後跟隨英美宣戰，並非鍾漢波文中

所稱的 1931年 九一八事變，也非 1937年盧溝橋事變。 

15 其實 定遠艦」的許多遺物也在日本，但因 定遠艦」在威海衛灣內被清軍自行炸沉，戰後

清政府發包打撈由 日本公司得標，所以這些遺物都算是民間私人財產，無法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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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 免原則，對 廣丙艦」的水下文資管轄權提出異議，恐怕還存在相當爭議空

間。 

 

五、 結語 

人類學者常強調一切以考古出土的文物為證據，以發掘殷墟才承認有商朝

的 案例來說這是正確的，但套用在臺灣水下文資可能就會有困擾，因為臺灣周

遭的沉船大多經過多次打撈，而且是為了獲取物資的破壞性打撈，遺址早就被

擾動過。晚近以水下文資名的撈起的出水遺物，大多是當年遺漏或拋棄的，零

星碎散，很難找出脈絡，甚至是什麼東西都難以辨識，如果拘泥於只能用這些

出水遺物敘事，就很難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相對的，近現代尤其是西方的船難事件，文獻紀錄都非常清楚，包括船籍 

登錄、航海日誌、海事法庭審理、保險理賠、媒體報導等，不須出水遺物，本 

身就可構成一個嚴謹的知識架構，但這種資源在策展時常被排除在外，光靠少 

數出水遺物，展覽就很難深入，最後變成虛擬實境 v r     r      , VR）、擴增 

實境   g       r      ,  R）、多媒體喧賓奪主，內容卻十分貧乏，甚至錯誤， 

就本末倒置了。  

出水遺物發掘當時所做的研究，基於各種客觀因素可能不夠完備或正確，

需要透過後人的研究與前人對話，不斷更新更正，這是學術研究的基本原則，

而不是採最初始的官定版視同聖經，後面的人明知有錯也不能改，這是筆者擔

任水下文資策展人的經驗，也是最大的困擾。  

 廣丙艦」歷經廣東水師、北洋水師、日本海軍，最後在澎湖沉沒，今天

成為臺灣的水下文資，這麼曲折的故事才是它在展覽時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僅

如此， 廣丙艦」在臺灣海事歷史與近代海軍史上也是重要議題，能夠深入探討

的地方還很多，像本文就找出許多過去少為人注意的新材料與脈絡，建構該艦

完整的一生，並對過去的內容作了校正。 

雖然 廣丙艦」的出水遺物不多，但筆者以為，透過本研究所衍生的材

料，應足以讓 廣丙艦」單獨成立一個展。此外亦建議除出水遺物外，與 廣 

丙艦」相關的文物、文獻或紀念碑等，應併同重視與保護。另外，針對特定沉

船或水下文資，在斷代、判定、定調定論前，建議請國內外專家舉辦辯證研討

會，以求在呈現更宏觀的歷史脈絡上，開創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並追求更確切

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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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史大辭典——兵器之部》。國防部史改編譯局編印，民國

85年 6月 30日。2冊，1255頁。 

姚開陽 

 

這一套兩冊由國防部史政編譯出版的大辭

典，理論上收錄了上古以來迄今，中國使用過

或正在使用的兵器和軍事裝備 1949年以後

的中國大陸除外）。全書約 150萬言，收詞目

 部份配上圖片）約 2,000條；分成兩大部

份，第一部份為民國以前兵器，細分路上古、

中古、近代使用之兵器等三篇，第二部份為民

國以來生產、購置與使用的兵器和裝備，又細

分為六篇，屬於中山科學研究院、中正理工學

院、聯動項下，應為這些機構自行研發生產

者，屬於陸軍、海軍、空軍項下者，則為國產

和自外購置的兵器。 

因為筆者對中國海軍艦艇歷史稍有涉獵，本文僅就該套辭典中清季以來的

艦艇資料，作一深入考察。 

無可諱言，本書是迄今對中國海軍艦艇介绍最詳細的出版物；由於它得到

海軍各艦史資料的支援，提供了平常人難以接觸到的許多資料，對於研究海軍

史的人來說，有它做為工具書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其內容頗多缺失錯誤，若研

究者沒有其他資料可供對照佐證的話，很可能陷於歸誤而不自知。 

本書的第一個問題是採中國海軍史上幾個最重要部份的艦艇完全遺漏了，

由於漏列太多，茲僅列舉重要者如下  

(一)甲午戰前之外購艦全部漏列：鎮遠、定遠、濟遠、致遠、靖達、經

遠、來遠、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福龍、左一、左二、左

三、右一、右二、右三、南琛、南瑞、龍驤、虎威、飛霆、策電、福勝、建

勝、福安、飛龍、安瀾、鎮濤、鎮海、澄清、綏靖、海鏡清、雷龍級魚雷艇….. 

(二)甲午戰後至民初部份艦隻未列 民國前即損失者全部未列）：诲天、飛

霆、,海龍、海華、海犀、海青、吉雲、建翼、甘泉、安豐、舞鳳,澄海、安海、

瑞遼、利川、福鼎、靖安、普安、華安…… 

(三)地方海軍艦艇全部未列：利捷、利綏、鎮海、威海、定海、利通、飛

 
本書評發表於 1997.06出版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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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江平、江通、江清、江泰、江安、楚振、楚材、廣元、廣亨、廣利、廣

貞、寶鑒、堅如、執信、仲凱、仲元、海虎、海周、海維、海瑞、福游、快艇

一號….. 

(四)電雷學校艦艇全部未列：史、文、顏、岳字號各艇、同心、同德、海

静、自由中國….. 

(五)戰後接收日艦大部未列：汾陽、衡陽、惠陽、華陽、瀋陽、正安、威

海、同安、營口、遼海、新安、黃安、潮安、臨安、固安、武彝、盧山、永

靖、富陵、掃 201、202、203、中條、咸寧、舞鳳、青天、崑崙、光國、象

山、砲字、江字、海字各砲艇。 

(六)戰時和戰後盟國援贈艦艇部份未列：靈甫、伏波、防一~防八、美原、

法庫、永明、,甘棠、吳淞、驅潛一號、興安…… 

(七)在台灣成軍艦艇部份未列：南湖、賀蘭、天台、反攻、掃蕩、復國、

建國、中權 大陳空襲沉沒之 202號）、多數合字號艇、浮塢五、六、劍門、海

蛟、海龍。 

此外，美援艦中還有一部份以新艦頂替損失或留證大的同名舊體 以登陸

艦艇為多），文中亦未標明，等於是漏列。以上艦艇如果全都補齊，本書篇幅起

碼增加二分之一以上；漏列達到如此之多，本書做爲研究者的工具書顯然是不

夠格的。 

本書的第二個問題是艦艇照片錯誤太多，更離譜的是有些根本完全不同時

代的艦艇選會張冠李戴，很多現役艦船照片理應容易取得，卻拿影印稿充數，

實是不夠嚴謹，如： 

(一)頁 775的 信陽」號驅逐艦 原日本 初梅」，1945年建造之  松」

級）出現的照片與圖，其實是 瀋陽」號 原日本 波風」，1923年造 峰

風」級），兩者艦型完全不同。 

(二)頁 843 永績」艦的照片其實是 英豪」，該張照片在頁 995 英豪」

艦本身的欄位又出現了一次。 

(三)從前的軍艦照片為了保密，許多都會把編號去，當需要時又用手工描

回，所以常常就張冠李戴了。本書頁 829的 沱江」與頁 831 的新 沱江」照

片其實是同一張；而頁 830的 鄞江」、頁 882的 甌江」與頁 959的 靈江」

三艘也都是同一張；她們的編號 101」與 102」是描上去的。 

同樣在頁 846的 永興」、頁 902的 永春」與 永康」、頁 903的 永

寧」四艘也都是同一張照片；（ 永興」的 42」號根本是塗上去的；類似情況在

書中真是多得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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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頁 856的 武勝」艦，文字介紹是抗戰前的 勝」字號老量艦 武

勝」，而照片出現的竟是現在在役的 關」字號巡邏艦 武勝」號   E-

866）。 

(五)頁 981的 興龍」艦照片其實是同級艦 龍泉」  OG-515），頁 1008

的 合眾」艇照片其實是同級艇 合群」。 

本書的第三個問題是書中部份艦史不正確，甚或隱瞞了某些重要史實，尤

其在與戰爭和移轉有關的部份。國防部或許對歷史與宣傳之間有其必須照顧的

平衡點，但對歷史研究者而言，唯一的考量就是讓史實呈現： 

(一) 本書一如過去史編局所出諸書，對於抗戰時被燬艦艇的下落隱諱不

提。其實 寧海」、（ 平海」、（ 仙」」、（ 民生」、（ 永續」、（ 永」」、（ 永

翔」、（ 建康」、（ 湖」」……等多艘艦艇並未全沉，後又被日人打撈繼

續使用，或交給汪偽海軍，有的戰後歸還中國 如 仙」」、（ 永

翔」），中間那一段 資敵」歷史就被消音；有的戰爭末期被美軍擊沉

(如 寧海」、（ 平海」），那就根本不提了。 

(二)許多抗戰時的艦艇戰後以接收在華日降艦頂替其原艦名，如頁 869 

 江犀艦」文中提到抗戰前服役至戰後，其實戰後的 江」是接收自日本的淺

水砲艦 伏見」，與清末向德國克虜伯訂造，戰時在四川被擊沉的 江犀」號並

非同一艘；同樣情形的還有 咸寧」、（ 舞鳳」、（ 青天」 

(三)台海風雲時期國共之間的海戰疑點甚多，有些被擊沉的艦艇如 中

權」、（ 劍門」在書中根本就不見蹤影。又如 1965年烏坵海戰 山海」 永泰）

艦艦長與支隊長因臨陣脫逃被判刑之事，皆隻字未提。 

此外，書中對清代自建艦艇不放在下集的 海軍兵器」篇，卻放在上集的

 近代」篇，分割結果造成閱讀不便。筆者建議再版時應讓海軍艦艇單獨成一

本；而書中在同級艦的規格方面每艘都重複敘述一遍，頗爲浪費篇幅，反讓真

正重要的資訊因版面不足而被排除，建議應做篇章分類採同級艦歸併於一起。 

本書雖然擁有國防部大量資料的支援 就資料公開的角度而言，這一點值

得肯定），但編輯的嚴謹度不夠，倒像是剪剪貼貼的應卯之作。儘管如此，本書

做為補充參考資料還是不錯的，最起碼在台灣艦艇方面補足了不少資訊，只是

不能盡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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